
清代讼师贪利形象的多重建构

尤 陈 俊
＊

内 容提要 ： 清代官 员 们在 向 民众 宣扬讼师之恶时 ，
往往极 力 强 调其贪婪成性 的逐利

特点 。 这种贪利讼师 的形 象刻 画
， 可 以在

一些真 实案例 中找 到 原型 ， 并在一 些文 学

作品 中被放大 。 将官代 书 的收 费 情况和
一些实 际案例 中讼师 所收 的 写状 费 用进行对

比
，
可以发现其 中 的讼师收 费 通常要远超官代 书 的规定收 费标 准和 实 际所收报酬 。

但是 ， 这并不 意味着讼师收 费 皆是 高 不 可攀 ， 因 为 除 了 那些精擅此道而 引 起官府注

意乃至被查拿严 惩的讼师 外 ，
还有一 些为人代 写 词状的 下 层识 字人士其 实只 收取较

低的酬 劳 ，
而后 一种情形通常 不 容 易 在 史料 中得 到 具体记载 。 清代 官 方借 助 于对

“

贪利讼师
”

这 一模式 化形 象的 塑造和 宣扬 ， 来对民 间 助讼之人进行整体污 名 化 ，

试 图 以 此警 示 民众要远 离 这一
“

危险
”

群体 ，
从而 避免更 多 的诉讼案件被催 生 出

来 ，
以减轻 区域性诉讼社会之背景 下 日 趋严峻的 压力 。

关键词 ： 健讼 讼师 包揽词讼 写状 费 用

引 言

所谓
“

健讼
”

（ 或称
“

好讼
”

、

“

嚣讼
”

） 之风 ， 自 宋代开始在
一

些区域出 现 ，

〔 Ｕ 到 了

＊ 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本文是国 家社科基金项 目
“

明清健讼社会的法文化研究
”

（
１ １ ＣＦＸ００ ９

） 的阶段性成果之
一

。 初稿 曾提交于 ２ ０ 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 至 ６ 日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 系主办的
“

明清 中国 的法律与社会变迁
”

国际研讨会
，
感谢邱澎生 、 卜 永坚 、

陈惠馨 、 孙慧敏 、 伍跃 、 徐忠 明 、 苏成捷等师友 的批评与建议 。

［ １ 〕 翁育 瑄的研究显示 ， 在来 自北宋时期江南东路 、 荆湖南路 、 福建路 、 两浙路 、 淮南西路 、 京 东 东路 、
京畿路

等地的
一些墓志铭上

， 均出现了关于 当地健讼之风 的描述 ， 江南西路 （其管辖范围包括今天 江西省 的 大部分

地方 ） 尤甚 （ 参见翁育瑄 ： 《北宋Ｏ
“

健訟
”
一墓誌 全利用 ＬＴ 》

，
《 高知 大学学術研究報告 》 人文科學編第

５６ 卷 （ ２００７
〉 ， 第 ３３ 页 以下 ） 。 陈景 良的研究则 强调 ，

“

宋朝 ，
至迟在宋仁宗之后 ，

随着私有 制 的深人发展

及商品经济 的繁荣 ，
经济利益多元纷呈 ，

民间善讼之风已初露端傀
”

， 到 了南宋时期 ， 好讼之风在所辖疆域中

几乎全部均有所见 （
参见陈景良 ： 《讼学与讼师 ： 宋代 司法传统的途释 》

， 载 《 中西法律传统 》 第 １ 卷
，
中国

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２０ ２ 页 以下 ） 。 不 过也有学者认为诉讼多发 的情况早在宋代之前就已经 出现
，

例如夫 马进指出 ， 根据王符 《潜夫论
？ 爱 日 篇》 中的相关记载 ， 在从宋代上溯约 １ ００ ０ 年之前的东汉时期 ， 就

已经呈现 出
“

诉讼社会
”

的景象 （参见夫馬進 ： 《 中 国訴訟社会史概論 》
，
载夫馬 進编 ： 《 中 国訴訟社会史 Ｃ

７）

研究 》
，
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２０ Ｕ 年版 ， 第 ３０ 页 以下 。 中译本为 ［

日
］ 夫马进 ： 《 中 国诉讼社会史概论》 ，

范愉译
，
载 《中 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 第 ６ 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１ 页 以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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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 ， 更是从东南沿海和南方诸省 向其他地区广泛蔓延 。
〔
２ 〕
一

些地区 （ 尤其是江西 ）

甚至 自宋代 以来即被视为健讼之渊薮 。
〔 ３

〕 其所导致的后果 ， 直接体现为很多地方官府所面

对的讼案在数量上激增不已 ，
从而呈现 出 区域性诉讼社会的景象 。

〔
４

〕 由于受治理理念 、 财

政状况等 因素的制 约 ， 清代 中 央政府并没有采取在地方官府 中 大规模增设常规官僚的方式

来积极应対总体上不断扩大的 民 间词讼规模Ｊ ５
〕

在这种情况下 ， 不同程度地受 困 于健讼之风所导 致的衙 门积案 的各地官员 ， 在哀叹世

风 日 下 的同时 ， 常常不约而同地将其主要归咎于 有
一

群不安分之人在 民 间架词挑讼和 推波

助澜 。 在宋代 ， 此类人物往往被唤作
“

珥笔之 民
”

、

“

佣笔之人
”

、

“

讼师官 鬼
”

、

“

哗魁讼

师
”

、

“

健讼之人
”

等 。
〔 ６

〕 到 了 明清 时期 ， 这群为官府所痛恨的人士 ， 则通常被统称为
“

讼

师
”

或
“

讼棍
”

。 各地官府还经常通过张贴告示等方式 ， 对此辈人物进行 口 诛笔伐 。 尽管在

明代中 后期 以来 的戏剧 、 小说和 民 间故事 中 还有
一种 在道德上存在瑕疵却未必邪恶 的狡黯

讼师形象 ，

〔 ７
］
—

些讼师秘本甚至还力 图展示
一

种讲求
“

伦理
”

的善讼师面貌 ，

〔 ８ 〕 但那种

为官府所极力塑造和宣扬的
“

恶讼师
”

形象 ， 无疑仍是传统中 国 晚期关于讼师这
一

人物类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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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建鹏 ： 《健讼与息讼——中国传统诉讼文 化 的矛 盾解析 》 ， 载 《 清华 法学 》 第 ４ 辑 ，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 ００４

年版 ，
第 １ ７６ 页 以下

；
邓建鹏 ： 《 清代健讼社会与 民事证据规则 》 ， 《 中外法学》 ２〇０ ６ 年第 ５ 期

，
第 ６ １ ０ 页

；

侯欣
一

： 《清代江南地区民间 的健讼问题
——以地方志为 中心 的考察 》 ， 《法学研究 》

２ ００ ６ 年第 ４ 期 ， 第 １ ５ ０

页以下 ； 徐 忠明 、 杜金 ： 《清代诉讼风气 的实证 分析与 文 化解释——以地方志为 中心 的考察 》 ， 《清华法学 》

２０ ０７ 年第 １ 期 ， 第 ９ ６ 页以下
；
陈业新 ： 《 明清 时期 皖北 地 区健讼风 习探析 》

，
《安徽史学 》 ２ ００ ８ 年第 ３ 期 ，

第 １０ １ 页 以下
；
陳宝 良 ： 《

“

鄉 土社会
”

介
“

好訟
”

社会 ： 明 清時代刃
“

好訟
”

社会 刃形成扫 ｉ ｔ／乇 乃諸

相 》 ， 水越知 译 ， 载夫 馬進编 ： 《 中国訴訟社会史仍 研究 》 ， 京都大学 学术 出 版会 ２ 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６７ 页 以下

；

尤陈俊 ： 《

“

厌讼
”

幻象之下 的
“

健讼
”

实相 ？ 重思 明清 中 国的诉讼与社会 》 ， 《 中外 法学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４ 期 ，

第 ８ １ ８ 页 以下 ， 第 ８ ３２ 页 以下 。

〔 ３
〕 参见 ［ 日 ］ 小 川快之 ： 《伝統 中国 （

７）法 ｔ 秩序
一地域社会 ０視点 妒 ６ 》 ， 汲古書 院 ２０ ０９ 年版 ， 第 １ １ 页 以下

；

［ 日 ］
山本英史 ： 《健讼 的实态 与认识——以清初江西吉安府 为例 》 ，

阿风 译 ， 载中 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

院编 ： 《 日 本学者 中 国法论著选译》 下册
， 中 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５ ７６ 页 以 下

；
［ 日 ］ 青木敦 ：

《江西有珥笔之 民
——宋朝法 文化与 健讼之风 》 ， 载柳立 言主 编 ： 《 近世中 国之变与不 变 》

，
我 国 台湾地区

“

中

央研究 院
”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３ ３７ 页 以下 。

〔
４ 〕 有学者从社会经济 因素 、 司 法体制特点 、 治理理念 、 诉讼参与 者及其所体现 的 司法环境与社会风气 、 社会 自

治能力 等方面 ， 分析 了明清 时期不少地 区出 现
“

诉讼社会 （
ｌ
ｉ ｔｉ

ｇ
ｉ
ｏｕｓｓｏｃｉ

ｅ
ｔｙ ）

”

的成因 。 参见范愉 ： 《诉讼社会

与无讼社会 的辨析和启 示
——

纠纷解决机制 中的国家 与社会 》 ， 《 法学家》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１ 期 ， 第 ７ 页以下 。

〔
５

〕 参见尤陈俊 ： 《清代简约型 司法体制下的
“

健讼
”

问题研究——从财政制约 的角 度切入 》 ， 《法商研究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２ 期 ， 第 １５ ４ 页 以下 。
另需说明的是 ，

为 了表述 的便利 ， 本文在相 同意 涵上使用
“

词讼
”

与
“

讼案
”

这

两个词语 ， 即均 用来指称衙门收 到的诉讼案件 ， 而暂不考虑清代立 法和司 法实践实 际呈现 出来的将诉讼案件

大致分为
“

词讼
”

（
或

“

自理 案 件
”

、

“

细事
”

） 与
“

案件
”

（
或

“

重情
”

）
的 用语 区分 。 关于

“

词讼
”

和
“

案件
”

在清代立 法和 司法 实践中 的区分 ， 参见邓建鹏 ： 《词讼与 案件 ： 清 代 的诉讼分类及其实践 》 ，
《 法学

家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５ 期 ， 第 １

１
５ 页 以下 。．

〔
６

〕
参见陈景 良

： 《讼学 、 讼师与士大夫
一一宋代 司法传统的转 型 及其意义 》 ， 《河南 省 政法管理干部学 院学报 》

２０ ０２ 年第 １ 期 ， 第 ６
１ 页 以下

；
刘馨 琚 ： 《 明镜高悬 ： 南宋县衙的狱讼 》 ， 台 湾五南图书 出 版公 司 ２０ ０５ 年版 ，

第 ２９５ 页 以下
； 戴建国 ： 《南宋基层社会的 法律人

——以私 名 贴书 、 讼 师为 中 心 的考察 》 ， 《史学 月 刊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２ 期 ， 第 １ ２ 页 。 需指出 的是 ，

“

健讼之人
”

既可指教唆 他人打官 司之人 ，
也可指好讼的当事人。

〔
７

〕ＳｅｅＭｅ ｌ
ｉ
ｓｓａ Ｍａｃ ａｕｌ ｅ

ｙ ，
Ｓｏｃｉ

ａｌＰｏｗｅ ｒ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Ｃｕｌ
ｔ
ｕｒｅ

：Ｌｉｔ ｉｇａ ｔｉ
ｏｎＭａｓ ｔｅｒｓｉ ｎ Ｌａｔ ｅＩｍ

ｐ
ｅｒｉ
ａ

ｌＣｈ ｉｎ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ｌ ｉｆｏ ｒｎｉ
ａ

：

Ｓ
ｔａｎ ｆｏｒｄ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

， １９ ９８
，ｐｐ

．

２７９
－

３ ２４ ．

〔
８

〕 参见 ［
日

］ 夫马进 ： 《讼师秘本的世界 》 ， 李 力 译 ， 载 《北大法律评论 》 第 １ １ 卷第 １ 辑 ，
北京 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０ 年版 ， 第 ２ １ ０ 页 以下 ；

［
日

］ 夫 马进 ： 《讼师秘本 〈 珥笔肯綮 〉 所 见 的讼师 实象》 ， 载陈 熙 远 、 邱澎生

编 ： 《明 清法律运作 中的权力 与文 化 》 ， 台湾联经 出版公 司 ２０ ０９ 年版 ， 第 ９ 页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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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讼师贪利形象的 多 重建构

型传播范围最广且给人印象最深的模式化印象 。

清代的官员们在历数讼师之恶时 ，

“

常 常习惯用教唆词讼 、 包揽词讼 、 颠倒是非 、 惯弄

刀笔 、 架词越告 、 打点衙门 、 串通衙蠢 、 诱陷 乡 愚 、 欺压 良民 、 从 中取利 、 恐吓诈财等用

语来描述他们的行为
”

。 倘若总结上述官方所称的讼师诸多恶行之本质特征 ， 则 大致可

以概括为
“

狡诈
”

和
“

贪婪
”

。 如果说官方话语中 对讼师之
“

狡诈
”

的 强调 ， 是为 了从道

德层面上警示 民众要与这些危 险人物保持距离 ， 那么 刻意强 调讼师贪婪成性 ，
则是从更为

现实的经济 角度 ， 提醒人们要 时时提 防掉人这些逐利之辈所设的 索财陷 阱 。 不过事实上 ，

“

狡诈
”

的讼师常常是
一把双刃剑 ， 社会大众也并非完全对其避之唯恐不及 。

一些具有狡黯

才智 的讼师 （ 例如 昆 曲 《 四进士 》 中 的宋世杰 ） ， 有时也能够充 当某些弱 势群体 （ 例如寡

妇 ） 的倚靠 ， 将后者从其不幸遭受的不公平 困境 中解救 出来 ， 从而受到 当事人的感激和人

们的赞许 。 因此
，
相 比而言 ，

对于大部分的 民众来说 ，
上述官方话语中 最能直接刺激他

们要远离讼师的 ， 还是其所宣称的讼师皆为贪婪成性之辈 。

有鉴于此 ， 本文首先将展示清代的官方话语是如何塑造那种人憎鬼厌的贪利讼师形象 ，

其次探讨此种贪利讼师 的形象塑造可能来源于哪些类型 的真实素材 ， 继而从讼师最具特征

的业务 内容
——

代写词状
——人手 ， 利用具体的数据讨论讼师收取的费用是否皆如官方所说

那样高 昂到足 以使人倾家荡产的程度 ， 最后则结合 明清时期诉讼规模的总体变迁 ，
从法律

社会学 的角度剖析这种贪利讼师的形象塑造为何在这
一

时期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

一

、 清代 官 方对贪利 讼 师形象 的 刻 画 与 渲染

清代的官员们往往强 调 ， 正是那些讼师 、 讼棍们暗 中兴风作浪 ， 才使得衙门 面 临 的词

讼如此纷繁 ， 乃至走向积案难结之困境 。 用 当时
一位地方官员 的话来说 ，

“

因 思积案所以不

结者 ， 讼棍之把持 ， 串唆为之也 。

”

〔
ｕ 〕 官员们屡 屡 向 百姓宣称 ， 讼师为人助讼 ， 绝非无偿

效劳 ，
乃为牟利而来 ， 甚至专门 以从中渔利作为其生活之赀 。

乾隆四年 （ １ ７ ３９ 年 ） ， 湖南按察使下发 了一则饬谕代书 出首讼师的告示 ， 在痛斥 讼棍
“

遇 事生风 ， 藐法唆讼 ，
架词越告 ， 或 以 细 故而装点 大题 ，

或凭空而捏称 活现 ， 逞 刁 笔做

稿 ， 令代书照誊
”

的同时 ， 还特别强调
“

此等讼师 ， 只图骗酒食 ， 赚银钱 ， 以养家肥 己
”

。
〔

１２
〕

乾嘉之时为官的张经 田
，
在谴责讼师

“

害莫大焉
”

时声称
，

“

乡 愚无知之徒 ， 豪猾喜事之

辈 ，

一纸
一

字 ，

一

供
一结 ， 莫不听命于讼师

”

， 而那些
“

以讼为业
”

的讼师则
“

坐 地分肥 ，

从中 主唆
”

。
〔
１ ３

］ 张五纬在嘉庆朝前期于湖南岳州 任知府时 ， 曾在
一

则批词中指 出 ， 那些为

当事人主谋的
“

奸巧之徒
”

，

“

藉讼事 以温饱 ， 赖讼费 以 养家
”

。
〔 １４

〕 在 另一则告示 中 ， 他还

〔 ９ 〕 ［ 日 ］ 夫马 进 ： 《 明清 时代 的讼师与诉讼制度》 ， 载 ［
日

］
滋 贺 秀三 等 ： 《明 清时期 的 民事 审 判与 民 间契约 》 ，

法律出版社 １ ９９ ８ 年版 ， 第 ３ ９０ 页 。

〔
１
〇

〕 参见前引 〔
７ 〕 ， Ｍｅ ｌｉｓｓａ Ｍａｃ ａｕ ｌｅ

ｙ 书 ， 第 Ｍ ｌ 页 以下 。

〔
１ １

〕 （清 ） 李方赤 ： 《 视己成事斋官书 》 ， 卷十
一

，

“

访拏讼棍衙蠢示
”

， 清道光二十八年 （ １
８４ ８ 年 ） 刻本 。

〔
１２

〕
（清 ）

吴达善纂修 ： 《湖南省 例 》 ，

“

刑律
”

卷十 二 ，

“

诉讼 ？ 教唆词讼 ？ 饬谕代书 出首讼师
”

， 清刻本 。

〔
１ ３

〕
（清 ） 张经 田

： 《励治撮要 》 ，

“

严拏讼棍
”

， 清钞本 ， 载 《官箴书集成 》 第 ６ 册 ， 黄山 书社 １
９９７ 年版 ， 第 ５ ７ 页 。

〔
１４

〕
（清 ） 张五 纬辑 ： 《 风行录续集 》 ， 卷

一

，

“

岳 州 府续集 ？ 王兴 山呈批
”

， 清嘉庆 十八年 （
１
８

１
３ 年 ）

重 印 本 ，

载杨
一凡 、 徐立志主编 ： 《历代判例判牍 》 第 ８ 册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 ００ ５ 年版 ， 第 ３ ５２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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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了那些讼棍们是如何借助挑词架讼而从中渔利 ：

“

平 日 守分之人听其煽惑 ， 竟若长城可

恃 ， 银钱任其诓骗 ， 酒 肉供其醉饱 。 及至经官审理 ， 全属子虚 。 愚 民身受刑 罚 ， 家资耗散 ，

讼棍则囊橐充盈 ， 置身事外 。

”

〔
１ ５

〕 晚清时期为官的庄纶裔更是 明确说到 ， 高 昂讼费使原告 、

被告均深受其累 ，

“

而讼棍独于此衣食是赖 ， 惟恐
一

日 无讼
，
则
一

日 无生财之所
”

。
〔

１ ６〕

一

些官员还强调说 ， 讼师 、 讼棍不仅借挑唆民人兴讼 以便从 中渔利 ， 甚至在当事人双

方不愿终讼而希望和息之时 ， 往往还百般阻挠而不肯罢 手 。

嘉庆八年 （ １ ８０３ 年 ） ， 浙江按察使在
一

则要求治下严肃整顿吏治 的文札中描述说 ：

“

讼

师获利 ， 讼者受罪 ， 甚 至被唆之人不愿终讼而讼师迫之不使休歇 ， 贻害两造 ，
以供胥役之

鱼 肉 ， 可恨已极 。

”

〔
１７

〕
一

代名 臣刘衡曾如此写道 ：

“

民间些小事故 ，
两造本无讦讼之心 ， 彼

讼棍者暗地 刁 唆 ， 诱令告状 。 迨呈词既递 ， 鱼 肉万端 ， 甚至家 已 全倾 ， 案犹未结 。 且有两

造俱不愿终讼 ， 彼此求罢 ，
而讼师 以 欲壑未盈不肯罢手者 。 为害 于民 ，

莫此为甚 。 同

样的看法 ， 也见诸另
一

位地方官方大堤 的笔端 。 他强调 ：

“

不论大案小案 ， 均有讼师唆耸 。

甚至两造均不愿终讼 ， 而讼师欲壑未盈 ， 不肯罢手 。 为害于 民 ， 莫甚于此 。

”

〔
１ ９

〕 １ ９ 世纪末

的另一位地方官柳堂 ， 也曾论及那些不得财便不肯息讼的讼师之贪婪本性 ：

“

更有一般架讼

之人从中拨唆 ， 应结不结 ， 使逐年累月 缠讼不 息 ， 其实两造之夙愤 已平 ，
欲求不讼而不得 ，

书役讼棍遂有借此旁生诡计 ， 代递息呈必需厚给讼费 ， 大众分肥 ， 方能无事 。

”

〔
２Ｑ

〕 他还专

门撰写 了三则劝 民息讼 的俚歌 ， 并印 制数千张分发给塾师 、 庄长 ， 命其 向 民人详为告诫 ，

并且还对能背诵此俚歌的百姓予 以奖 励 （ 童蒙之人赏 以笔 墨纸张 ，
农民 则赏 以折扇 、 手 巾

等物 ） 。 在这三则俚歌 中 ， 第
一则 即是指陈贪利讼师之刁 诈 ：

“
一

劝吾 民要息讼 ， 讼师与尔

．写呈词 、 教 口供 ， 不过贪尔酒 肉 ， 将尔银钱弄
，
赢 了 官 司 ，

百般索谢 ，

一有不遂 ， 架人将

尔 控 ， 输了 官司 ， 说你不会说话 。 丢财惹气 ， 落个不 中用 。 讼师之言 ， 千万不 可 听 。
一劝

吾民要息讼 。

”

〔
２１

〕 道光年间为官 的何耿绳则说得更为直 白 。 他直斥那些 乡 民 向其
“

痛哭 叩

求其息事而不可得
”

的讼师为
“

耗财之源
”

：

“

民间雀 角 细故 ， 原可平情理释 。 百姓初无涉

讼之心 ，
多因讼师唆弄煽惑 ，

遂尔架捏虚词 ，
牵 连无辜 ，

混行呈告 。 在讼师之意 ， 只 图耸

准拖累 ， 得以从 中取利 ， 并不乐 于对簿 。 是 以 串 嘱书 差 ，
多方捺搁 ， 迨原告不愿终讼 ，

情

甘具息请销 ， 而讼师之欲壑未充 ， 又复从 中钳制 ， 使之欲罢不能 ， 甚至有痛哭叩求其息事

而不可得者 。 故讼师之一事 ， 实为乡 民耗财之源 。 讼师尤为 民 间之害 。

”

〔
２２

〕

〔 Ｉ ５ 〕 （清 ） 张五纬辑 ： 《风行录 》
，
卷二

，

“

谆戒词 状架捏
”

， 清嘉 庆 十八年 （
１ ８ １ ３ 年 ） 重 印本

，
载 《历代判 例判

牍 》 第 ８ 册 ， 第 ２３９ 页 。＞

〔
１ ６

〕
（ 清 ） 庄纶裔 ： 《卢 乡公牍》 ， 卷二 ，

“

示谕严拿讼棍告文
”

， 清宣统三年 （ １ ９ １ １ 年 ）
铅印本 。

〔 １７
〕 《 治浙成规》 ， 卷八 ，

“

严肃吏治各条
”

， 清道光十七年 （
１ ８ ３７ 年 ） 刊本 。

〔
１ ８

〕
（清 ） 刘 衡 ： 《庸吏庸言 》

，
上卷 ，

“

理讼 十 条
”

， 清 同治 七年 （ １ ８６ ８ 年 ） 楚北崇 文 书局 刊本 ， 载 《官箴书集

成 》 第 ６ 册 ， 第 １ ９ ７ 页 。

〔 １ ９
〕

（ 清 ） 方大提 ： 《平平言 》 ， 卷三 ，

“

讼 师未获须恐 以虚声
”

， 清光绪十 八年 （ １ ８９ ２ 年 ） 资 州 官廨刊本 ， 载

《官箴书 集成 》 第 ７ 册
， 第 ６７７ 页

。

〔
２０

〕
（清 ） 柳堂 ： 《宰惠纪略 》

，
卷
一

， 清光绪二十 七 年 （
１９ ０ １ 年

）
笔谏堂刻 本 ， 载 《 官箴 书 集成 》 第 ９ 册 ， 第

４ ９２页 。

〔２ １ 〕 同上书 ， 第 ４９ ２ 页 以下 。

〔２２ 〕 （清 ） 何耿绳 ： 《学治一得编 》 ，

“

拟案 五 则
”

， 清道光二十一年 （
１ ８４ １ 年 ） 眉寿堂 刊本 ， 载 《 官箴 书集成》

＇

第 ６ 册
， 第 ６７８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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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讼师贪利 形象 的 多 重建构

二 、 实虚 之 间 ： 贪利 讼 师 的 实 际 案例 与 文 学形象

这些关于讼师贪得无厌 、 欲壑难填的描述 ， 并非全属 空穴来风 。 清代的司法案例显示 ，

因 为唆讼敛财而被官府抓拿在案 的无 良奸徒时有所见 ， 而这些案件又使得讼师贪利 的形象

在官场和大众当 中更加扩散开来 。 以下便是清代两则关于此类逐利之徒的实际案例 。

康熙年间 ， 福建汀州 府的丘娄上 、 丘品上连 同 王章等人 ， 仗恃武庠身份 ， 狼狈为奸 ，

起灭词讼 。 康熙三十五年 （
１ ６９６ 年 ） ， 丘娄上和丘 品 上制造事端 ， 教唆 曾 荣兰 出名 诬告监

生林瀚 ， 将本无讼心 的后者逼至不得不到衙 门反控的境地 。 在这起由 此二人挑唆而成的讼

案 中 ， 丘娄上和丘品上
“

两助 干戈
”

， 即
“

原被两造皆主于娄上之家 ， 彼此告词 皆 出于娄上

之主裁而成于 品上之刀笔
”

， 其中从林瀚那里敲诈得到纹银五十两 。 后来 由于林瀚无法忍受

其
“

欲壑难填 ， 诈骗无休
”

而 向官府告发 ，
丘娄上和丘品上被官府饬令捉拿 。 两人被拿获

后 ， 另据民人林元云 、 丘岳永分别告称 ，
丘娄上先前曾 于康熙三十 四年 （ １ ６９ ５ 年 ）

二月 间

主使卢攀光先以
“

强奸孀女
”

诬告林足满 ， 后又 以
“

受贿灭伦
”

为 由 ， 罗织林足满的 同房

族亲林元云等叔侄五人
，
借浼情关说之名 ，

勒诈林元云等五人每人各 出 银三十五两
一钱 ，

结果共骗得银
一

百七十五两四钱 。
〔 ２３ 〕 又在 同年六 月 间与王章

一

起捏造 匿名揭帖 ， 首告生员

丘洪基 ， 并将丘洪基的父亲丘生初 、 弟弟丘岳永牵连在内 ， 声称可 以料理完结 。 结果从丘岳

永处勒诈到纹银六十二两 ， 除分给王章十两外 ， 其余的五十二两均被纳入 自 己囊中 。 康熙三十

六年 （ １ ６９７ 年 ） 三月 二十二 日
， 当地官府 以拿究讼师事 ， 檄饬密拿丘娄上和丘品上 ， 但两

人闻风远飏 ， 直至该年十一 月 间才被缉获并押解到 府 。 当地官府在审理后 ， 除 了将二人分

别重责枷号外 ， 还将其诈骗所得的银两追没人官或给还原主收领 。
〔 ２４ 〕

丘娄上与丘品上之恶主要在于 ， 为 了从中渔利 ， 他们对初无涉讼之心 的民人百般唆弄 ，

甚至不惜制造事端而终将民人拖入讼案 。 而下面这起案件中 的陈载恒 ， 则不但起初教唆他

人捏造事 由进行诬告 ，
且在 当事人后来意 图求息之时 ， 因 未 能诈得钱财 ， 竟然不肯罢手 。

他的恶迹 ， 属于前述提及的
“

被唆之人不愿终讼而讼师迫之不使休歇
”

的那类情形 。

乾隆五十六年 （ １ ７ ９ １ 年 ） 八月 间 ， 江苏宝 山县县 民孙岳廷 向其姑夫姚忝借钱未果 ，
回

家途中 遇到相熟的 陈载恒 ， 忍 不住 向 后者抱怨 。 陈载恒见姚忝家道殷实 ， 便怂恿孙岳廷到

衙门告状
，
以从中渔利 。 但孙岳廷百般思索后 ， 仍觉得无事可告 。 陈载恒想起 ， 姚忝有

一

名唤玩姐的义女与孙岳廷的胞弟孙好金正好年纪相仿 ，
于是便教唆孙岳廷捏告姚忝曾将玩

姐许配给孙好金但后来却嫌贫赖婚 ， 并声称如能诈得钱财便两人分用 。 孙岳廷禁不住陈载

恒的百般挑唆 ， 于是答应让其弟孙好金控告姚忝 。 陈载恒 当 即伪造 了庚贴 ， 并 以孙岳廷胞

弟孙好金 的名义写好呈词 ， 让其到县衙投递 ， 而 自 己则 冒称是原媒证人 。 当地县衙收 到呈

词后 ， 准词拘讯 。 后来 ， 孙好金害怕 万一被官方审 出诬告则将受到惩罚 ， 于是萌生递呈和

息的念头 。 他在十月初一邀另一位同胞兄长孙朝二前往陈载恒家 中 商议 。 不料陈载恒必欲

榨得钱财方肯罢休 ， 扬言姚忝若不肯 出十千文钱 ， 就将其耕牛拉走变卖 。 孙好金等人急欲

〔 ２３ 〕 此据 《临 汀考言》 中的原文
一

“

勒诈元云等五人每人 出银三十五两
一

钱 ， 共骗银
一百七 十 五两 四钱

”

， 但
一百七 十 五两 四钱的总数似有误 。

〔
２４

〕 参见 （ 清 ） 王廷抡 ： 《 临汀考言 》 ， 卷十
一

，

“

上杭县讼师丘娄上等赃罪
”

， 清康熙三 十九 年 （
１ ７０ ０ 年

）
刻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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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讼 ， 勉允随行 ， 与陈载恒
一

起来到姚忝家 中 。 陈载恒表示姚忝须 出 钱十千文方才与其息

讼 。 但姚忝对这
一

无理勒索不予理会 。 陈载恒气急败坏 ， 于是让孙好金 、 孙朝二等人将姚

忝家中 的耕牛 、 衣物强行抢走
，
变卖之后分赃 。 无辜受殃的姚忝到县衙告发 。 县官接到告

状后 ， 将陈载恒等人拘拿到案 。 涉案众人经堂讯后供ｉ
ｆ
不讳 。 江苏巡抚认为 ，

“

陈载恒唆使

孙岳廷诬告赖婚 ， 冒媒勒诈 ， 抢取牛物 ， 变钱分用 ，

．ｉ为播弄乡 愚 ， 吓诈扰害
”

， 决定
“

除

抢夺轻罪不议外 ， 合依棍徒生事扰害发遣例 ， 改发极边烟瘴足 四千 里充军 ， 面刺
‘

烟瘴改

发
’

四字 ， 到配杖
一

百 ， 折责安置
”

。 刑 部在乾 隆五 十九年 （ １７ ９４ 年 ）
二月 覆审该案时 ，

支持江苏巡抚的上述处理方案 ， 批示
“

均如该抚所咨完结
”

。
出 〕

诸如此类讼师贪利诈财的描述 ， 不仅见诸明 清时期 的
一

些实 际案例 ， 而且至少从明代

开始 ， 便 已成为文学作品 中 的常见内容 。 明代小说 《醋葫芦 》 中 ， 讼师冯是虚在 向事主加

价索酬且数完无差之后 ， 方才提笔为其写状 ， 却还声称
“

不是小子爱钞
”

。
〔
２６ 〕 在 白话小说

集 《二刻拍案惊奇 》 中
，
凌濛初更是为我们 刻画 了

一

群教唆词讼 、 勒索巨金的无赖棍徒形

象 。 铁里虫宋礼 、 钻仓 鼠张朝 、 吊 睛虎牛 三 、 洒墨判官周丙和 白 日 鬼王瘪子 ，
平 日 专 门挑

弄是非 ， 扛帮生事 。 这伙人不知从何处得知 ， 以卖粉营生 的朱三家的儿子 ，
实系城 中莫姓

巨 富流落在外的私生子 。 宋礼等人某 日 获悉莫姓 巨 富身故 ， 便来到朱三家 中 ， 怂恿其打官

． 司争分莫姓巨 富的家产 。 朱三夫妇禁不起宋礼等人的百般唆使 ， 应允到官府告状 。 宋礼等

人声称
“

打官 司全靠使费与那人力两项
”

， 要朱三写下
一

千两的借票才肯帮其打理 。
〔
２７

〕

讼师勒索巨金的类似故事 ， 更是频频见诸清人的笔记小说和逸闻汇编之中 。 这些记载

所描绘的讼师 ， 给人的深刻印象便是其收人不 菲 ，
甚至相 当丰厚 。 清代笔记小说 《巢林笔

谈 》 中那位据称 因遭报应而毙命 的叶姓讼师 ， 生前便
“

尝 以揽讼重贿
”

。
〔
２８ 〕 有学者根据

《清代笔记小说类编
？ 案狱卷》

〔２９
〕 和 《清稗类钞 》

〔
３０

〕 中记载 的十五则讼师事迹 ， 对其 中所

描述的讼师得财情形加 以 统计 ， 结果发现除了 两例为 当事人 自 己 主动许诺给予谢金外 ， 其

余多被描述成是贪利讼师主动索要为数颇为可 观的报酬 ，
且其中诸位讼师所得的报酬 ， 往

往要么被写为
“

五 百金
”

、

“

千金
”

、

“

二千金
”

或
“

三千金
”

等实数 ， 要么 以
“

多金
”

、

“

巨金
”

、

“

重金
”

之类的虚数加以概称 。
〔 ３ １

〕 从这些描述来看 ， 讼师给人的印象似乎 向来都

是贪婪成性且诈财甚巨 。

三
、 清代讼 师代 写 词状 的 收 费 情况

明清时期的官员们在指 陈讼师之害时 ， 往往将其主要恶行概括为
“

教唆词讼
”

和
“

包揽

〔
２５

〕 参见 （ 清 ） 沈沾霖辑 ： 《江苏成案 》 ， 卷十 五 ，

“

刑律 ． 诉讼 ？ 教 唆词讼 ？ 唆使诬告照棍徒生事扰害例 问 拟

（ 陈 载恒 ）

”

， 清乾隆 五十九年 （
１ ７９４ 年

）
刻本 ， 载 《历代 判例 判牍》 第 ８ 册

，
第 １ ８０ 页 以下 。

〔
２６

〕 参见 （
明 ） 伏雌教主 ： 《醋葫芦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 ９ ９２ 年影 印版

，
第 ５ １ ５ 页 以下 。

〔２７ 〕 参见 （ 明 ） 凌濛初等 ： 《别本二刻拍案惊奇 》
，
萧相恺校点 ，

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 ３ 年版
，
第 １７６ 页 以下 。

〔
２８

〕 参见 （ 清 ） 龚炜 ： 《巢林笔谈》
，
中华 书局 １９ ８ １ 年版 ， 第 １４ ０ 页 。

〔
２９

〕 陆林主编 ： 《清代笔记小说类编 ■ 案狱卷 》 ， 陈敏杰 、 丁晓 昌校注 ，
黄山 书社 １ ９９４ 年版 。

〔
３０ 〕 （ 清 ） 徐柯编纂 ： 《清稗类钞 》 第 ３ 册 ， 中华书局 １ ９８４ 年版 。

〔
３ １

〕 参见霍存福 ： 《唆讼 、 吓财 、 挠法 ： 清 代官府眼 中的讼师 》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２ 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 第

１ ３２页 。

？１ ８２
？



清代讼师贪利形象 的 多 重建构

词讼
”

。

“

包
”

与
“

揽
”

同义 ，
而

“

揽
”

在 旧时多具贬义 。
〔
３２

〕 所谓
“

包揽词讼
”

， 是指讼师在

诉讼的全过程 中承包其事 ， 特别是承包与衙门胥吏 、 差役的交涉 。
〔３３ 〕

《湖南省例 》 将讼师所

为之事分为
“

唆讼
”

与
“

包讼
”

， 并进
一

步将讼师细分为
“

唆讼而兼包讼者
”

和
“

唆讼而未

能包讼者
”

：

“

乃有讼师 ， 遇小 民一时之气愤 ， 辄挑唆告状 ， 诱人犯法 ， 而见有健讼之辈 ， 尤

喜其奸得售 ， 海市蜃楼 ， 任其驾捏 ， 只 图告准 ， 不顾审虚 。 因又有包讼之棍 ， 向与上下衙门熟

识 ， 而出兜揽 ， 招寓于家 ，

一应房差费用 ， 代其料理 ， 捏称门路 ， 说合打点 ， 指撞钱财 ， 肆无

． 忌惮 。 有唆讼而兼包讼者 ， 拔长刀笔而家又安歇 ， 诸人大抵蠢吏劣衿之流 。 有唆讼而未能包讼

者 ， 地方游民粗知文墨 ， 与人代作词状 ， 引 至包讼之家 ， 彼此结证 ， 欺骗瓜分 。

”

〔３４ 〕 不过在

实际中 ，

“

唆讼
”

与
“

包讼
”

的界限常常只是一步之遥 。 不少讼师不仅教唆民人架词构讼 ， 而

且其所作所为也往往涵盖某些包讼之事 。 明代小说 《禅真逸史 》 中载有一篇 《 唆讼赋》 ， 其中

形容讼师不仅
“

写呈讲价 ， 做状索钱
”

， 而且
“

乘打点 ， 市恩皂快 ； 趁请托 ， 结好吏书
”

。
〔
３５

〕

清代的一些官员在描绘
“

教唆讼棍
”

所为之事时 ， 也指出此辈除 了
“

专哄平人告状
”

之外 ，

“

讼端既兴 ， 则 运用笔锋 ， 播弄诡计 ， 代为打点 。 愚者落局倾财 ， 彼则 暗 中分扣
”

。
〔３６ 〕 由 于

－


“

包揽词讼
”

意味着免不了要打点贿赂胥吏 、 差役 ， 故而当事人需要支付给讼师的费用为数更

巨
，

“

包揽词讼
”

的讼师通常也会索财尤厉 。
〔 ３７ 〕 例如道光年间那位开店包讼的南汇县监生叶

墉便是如此 。
〔３８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所谓

“

包揽词讼
”

的讼师 ， 其实往往并非主要依赖写状能

力 营生的人士 ， 而更像是在衙 门 与 当 事人之间来 回兜 串 的诉讼掮 客 （
ｌｉ 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ｂ ｒｏｋｅｒ

） 。
〔
３９

〕

［
３２

〕 参见杨联陞 ： 《 中国文化中
“

报
”

、

“

保
”

、

“

包
”

之意 义 》
，
贵州 人民出版社 ２ ００ ９ 年版 ， 第 ４ １ 页 。

〔
３３

〕 夫马进分析过
“

包揽词 讼
”

的两层含义 ，
参 见前引 〔 ９ 〕 ，

夫马进文 ，
第 ４０ ３ 页 。

［
３４

〕 前引 〔
１ ２

〕 ，

“

刑律
”

卷 十二 ，

＂

诉讼 ？ 教唆词讼 ？ 严禁棍徒 唆讼包讼
”

。

〔 ３５ 〕 （ 明 ） 清溪道人 ： 《禅真逸史 》 ，
兑玉校 点 ， 齐鲁书社 １ ９８６ 年版 ， 第 ３７ ４ 页 以下 。 《拍案惊奇 》 中的讼师邹老

人正是如此 。 苏州 富 民王 甲 因杀人被捕
，
其子王小二向邹老人求脱罪之策

，
邹老人 向王小二要 了三百两银子

，

到南京刑 部衙门为其打 点
，
结果使王 甲 获释 。 参见 （ 明 ） 凌濛初 ： 《 拍案惊奇 》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１９９ ２ 年影

印版
，
第 ４ １ ６ 页 以下 。

〔
３６

〕 （ 清 ） 黄六鸿 ： 《 福惠 全书 》 ， 卷 之 十
一

“

刑 名 部
”

，

“

章 获鹿 饬禁刁 讼并 访拿讼棍示
”

， 清 康熙三 十 八年

（
１
６９ ９ 年 ）

金 陵濂溪书 屋刊本 ， 载 《官箴书集成 》 第 ３ 册
， 第 ３３３ 页 。

〔
３７

〕 包揽词讼的讼师 向胥吏 、 差役打点行贿 ， 由此造成案 件更加难 以清 结 。 或许也正是 由 于这个缘故 ， 包讼讼师

比唆讼讼师更加为官方所痛恨 。 例如 清代雍正 十年 （
１ ７ ３３ 年 ） 湖南省发布 的

一

则 告示 ， 便将矛头直指包讼讼

师 ：

“

照得南 民刁桿 ， 每 以小事辄成大 题
，
砌词越控 ，

一告不准 ， 又敢改 名捏词复告 ， 苟图一时掣准 ， 不顾将

来反坐 。 此皆讼棍图利 唆拨 ，
以致 愚 民轻听

， 自 罹罪戾 ， 殊堪痛恨 。 兹值开口 ， 除饬严行査 拿包 棍 、 尽

法究治外 ， 先出示晓谕 。 为此仰代 书 及告状人等 知悉
… …

”

前引 〔
１２ 〕 ，

“

刑 律
”

卷 十 ，

“

诉讼 １ ＝ 晓谕

刁 民架词越控
”

（ 着重号 为引者所加 ）
。

〔
３ ８

〕
参见林乾 ： 《从叶墉包讼案看讼师的活 动方式及特点 》

，
载 《北大法律评论 》 第 １ ０ 卷第 １ 辑 ，

北京大学 出版

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１４ 页 以下 。

〔３９ 〕 赫伯特 ？ 克瑞泽 （ Ｈ ｅ ｒｂｅｒｔＭ ． Ｋｒｉｔ
ｚｅ ｒ） 在分析现代美 国律师 时指 出 ， 以往 的研究往往 只强 调律 师作 为专业人士

的一面
，
而没 怎么 注意 到他们其实在更大程度上是嵌人在复杂的社会关 系 网 当 中 的

“

司法掮 客 （ Ｊ ｕｓｔｉ ｃｅ Ｂｒｏ
－

ｋ ｅｒ ）

”

。 他因而主张 以
“

专业人士／掮客
”

（ Ｐｒｏ ｆｅｓｓ ｉｏｎａ ｌ／Ｂｒｏｋｅ ｒ
） 的二元框架来重新认识律师 在诉讼 中发挥 的作

用
， 参见Ｈ ｅｒｂｅ ｒｔ Ｍ ．Ｋｒｉｔｚｅ ｒ ，７７ｉ

ｅ
ｊ

ｕｓｔｉｃｅＬ
ｆ“容ａｈｏ Ｔｉ

，ＮｅｗＹ ｏｒｋ
：Ｏｘｆｏ ｒｄ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 ｒｅｓｓ

，

１ ９ ９０ 。 虽然赫 伯特 ？ 克瑞泽 笔下 所称的
“

司法掮客 （ Ｊｕ ｓｔｉｃ ｅＢ ｒｏｋ ｅｒ ）

”

并无明显的贬 义 （
在他看来 ， 律师在当

事人和法官之 间充当
“

中间人
”

， 既 可能是在正面 意义上 ， 也可能是在负 面 的意义上 ）
， 但这个分类对于 我们

研究 明清讼师不乏借鉴意义 。 若 以此来观察 明清时期 活跃于很多 Ｅ域的讼师 ，
可 以发现 ， 在他们身上 ，

这种
“

掮客
”

的特征尤为 突出 。

？１ ８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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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人物代为打点贿赂所需的费用 ， 常常是无底深渊 。
〔
４Ｑ

〕 而这种费用的高 昂 ，
往往又让人

们对讼师诈财的印象更为固化 ，
从而使得讼师贪利的话语流传得更为广泛 。

包揽词讼的费用通常 因人因案而差异甚大 ， 加之当 事人付给讼师的费用 除 了 给其本身

的报酬之外 ，
还包括请其代为打点 的部分 ， 因此 ， 我们很难直接据此来评断讼师本身 的贪

婪程度 。 要验证讼师皆惯于贪索高 昂 费用 的流行说法是否属实 ， 或许还要视讼师业务 内 容

之中最基本 的那
一

部分而定 。 而在讼师的所有业务之 中 ， 代写词状是最具特征的
一

项内容 。

这也是讼师有时被称为
“

状师
”

的原因所在 。
〔４

１
〕

讼师为人代写词状的报酬 ， 尽管在不 同 的案件 中可能差异颇大 ，
但通常会有一个大致

标准 ， 尤其是当
一些讼师将代写词状作为长 期业务时更是如此 。 考察讼师代人写状收取费

用 的多少 ， 或许能够使我们对讼师需索钱财的一般情况和实际程度有新的认识 。 刚毅在光

绪初期任广东惠潮嘉分巡道时 ，
曾派亲兵乔装打扮去接触当地揭 阳县的

一

位讼师
，

“

诈称欲

控某人 ， 托伊编写呈底 ， 送洋银二元 以作润资
”

。
〔
４２

〕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 ，
诸如此类写明具

体数额的记载非常罕见 ， 通常只是在少数有关讼师案件的材料中才能看到 。

（

一

） 乾隆年间广西的覃必俊案

广西巡抚姚成烈在乾隆 四十六年 （ １ ７ ８ １ 年 ） 十 月 十 四 日 上呈给皇帝 的一份奏折当 中 ，

透露了 当地讼师覃必俊多年来代写词状的所得报酬情况 。

广西修仁县县民覃必俊 ， 据称
“

与次子覃老贵素 习刀笔 ， 唆讼作词 ， 得钱包告
”

。 据广

西巡抚姚成烈在奏折中所言 ，
覃必俊父子除 了 为 自 身之事而勒索他人或作词诬告之外 ， 还

曾 多次替他人撰写词状 ， 并索取数额不等的报酬 。

乾隆四 十三年 （
１ ７ ７ ８ 年 ） ， 覃必俊为县 民寥老 富代作词状两张 ， 覃老贵也代其作词

一

张
，
控告文光汉遗粮不收 。 两人 向 寥老富索取写状报酬二千文钱 。 后 因寥老富无力 办钱 ，

于是让其帮工作抵 。

乾隆四十五年 （
１ ７８０ 年 ） ， 县 民莫金年 因年老乏嗣 ， 招罗 老晚为婿 。 后因罗 老晚不务

正业 ， 莫金年将女儿另嫁于何老晚为妻 。 覃必俊代罗老晚作词控告莫金年 ， 得报酬三千文

钱 。 又代莫金年作词控告罗老晚 ， 得报酬九千文钱 。

乾隆四十六年 （ １ ７８ １ 年 ） 七 月 初三 日 ， 覃必俊与廖元芳 同往赶墟 ， 有相熟 的磘人苏扶

法 向 两人抱怨说 ， 自 己 因借欠莫胜法十千文钱未还 ，
屡被莫胜法逼讨辱骂 ， 气忿难释 。 覃

必俊 、 廖元芳于是乘机教唆苏扶法包告抄抢 ， 声称若如此照做 ， 不但所欠债务可 以不还
，

而且还能对追赃银获利 ， 但要苏扶法先交给他三十 千文钱 ， 才肯帮他代写呈状 。 苏扶法在

七 月 初七向亲友借得十五千文钱 ，
就近挑到廖元芳家 中交给覃必俊 ，

并表示 尚欠另外 十五

〔
４０ 〕 关于衙 门胥吏收受陋规 的讨论

，
参见Ｂ ｒａｄｌ

ｙ
ＷａｒｄＲ ｅｅｄ

，
ＴＷｏ／ｗａ／ｗ／Ｆｅｅ从

：
Ｃｏｕｎ

ｔｙ
Ｃ／ｅｒ／ｗａｎｄ／ｆ ｉｍｎｅｒｓ ｉｎｔＡ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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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同祖 ：

《清 代地方政府》 ， 范忠 信等译 ， 法

律出版社 ２ ００ ３ 年版 ，
第 ８５ 页 以下 ，

第 １ １ ２ 页以下 。

〔
４

１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

状师
”

的称呼 在后来 比
“

讼师
”一词 用得更久 。 在 １ ９ 世 纪后期与 ２０ 世纪初 ，

不少人们

倾 向于用
“

状师
”

而不是用有着负面意涵 的
“

讼师
”

来指称今 日所称的
“

律师
”

。 参见邱志红 ： 《从
“

讼师
”

到
“

律师
”
——

从翻译看近代中 国社会对律师的认知 》 ， 《近代史研究 》 ２ ０ １ １ 年第 ３ 期 ， 第 ４ ７ 页 以下
； 尤陈

俊 ： 《 阴影下的正当性
——

清末 民初 的律师职业与律师 制度 》
，

《 法学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１ ２ 期
，
第 ４２ 页 以下 ； 孙慧

敏 ： 《制 度移植 ：
民初上海的 中 国律师 （

１９ １２
—

１ ９３ ７
） 》 ， 我国 台湾地 区

“

中 央研究院
”

近代史研究所 ２０ １２

年版 ， 第 ２９ 页 以下 。

〔４２ 〕 《 清
）
刚毅 ： 《牧令须知 》

，
清光绪十五年 （

１ ８８９ 年
） 刊本 ，

卷一
，

“

听讼
”

，
第 ７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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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讼 师贪利 形象的 多 重建构


千文等到在衙门告准后再行找补 。 覃必俊这时方才将写好的词状交给苏扶法 。 覃必俊分给

廖元芳三千文钱 ， 其余十二千文则 留 为己用 。
［？ 〕

向 皇帝呈报此案 的广西巡抚姚成烈在奏折中声称 ，

“

不特唆讼各案众证供明 ， 及伊兄覃

昌 贤 （ 覃必俊长子 、 覃老贵之兄 ） 亦据实供吐 。

”

按照此份奏折的描述 ， 覃必俊在乾隆 四 十三年到 四十六年 （ Ｈ ７ ８ 年
一

１ ７ ８ １ 年 ） 之间 ，

曾为他人代作词状多次 ， 历次实际得钱二千文到十二千文不等 ， 很多时候是在十千文左右 。

覃必俊的历次所得 ， 折合银约在二两至十二两之间 。
＾
４４

〕 对 比当时的物价来看 ， 可 以发现这

个数 目颇为不菲 。 从康熙后期到乾隆末年 ，
全国粮价每石约为

一

千至
一千六百文 。

〔４５ 〕 而根

据乾隆二十九年 （ １７６４ 年 ） 纂修的广西 《马平县志 》 记载 ， 当地府学拥有 的三十五亩六分

学田
，

一

年的租银总共也不过四两四钱 。
〔％ 〕

（ 二 ） 光绪年间河北的杨清兰案

清末来 自河北唐县的
一起讼师教唆词讼案件 ， 让我们得 以对当地讼师的写状收费情况

有所了解 。 四 十九岁 的杨清兰 系 当地人氏 ， 父母俱故 ， 并无兄弟 ， 有妻常 氏 ， 但无子女 。

他 由监生捐纳获得巡检职衔 ， 平 日 靠教书度 日 。 从杨清兰 的 口 供以 及相关证供当 中 ， 可 以

得知他在六年多 的时间 内先后八次代作词状的收费详情 。

光绪二十九年 （
１９０３ 年 ） 七月 内 ， 杨清兰 因家贫难度 ， 遂起意代人作词 ， 以补生活之

赀 。 后有与其相熟的民人刘凤安来杨清兰家 中 ， 声称 自 己 在与牛凤舞的地亩纠葛 中被后者

抢去地中粮食 ，

’

想请杨清兰代其作词 ， 好赴县呈告 。 杨清兰应其所请 ， 为刘凤安代作呈词

一

张 ， 收取谢资
一

千文 。

光绪三十年 （ １ ９０４ 年 ） 六月 里 ， 赵明亮将三十 四亩地典给其族人赵清元 。 后 因无力 回

赎 ， 于是想让赵清元找价绝卖 ， 但赵清元不愿承买 。 杨清兰得知后 ， 便 唆使赵 明亮到衙 门

告状 ， 并为其写好呈词 ， 索取谢资二千文钱 。 同 年九 月 中 ， 当地民人曲 立涵 因年老乏 嗣而

欲立 曲 锡镛为嗣承继 。 曲立涵 的从堂侄曲 振元觊觎曲 立涵有地两顷 ，
想要争继 ， 于是找杨

清兰商议 。 杨清兰唆教曲振元捏称曲 锡镛串 同族亲 、 越 占 阻继 ， 向衙 门控告 ， 并为 曲振元

作好词状 ， 得到谢资 五千文钱 。

光绪三十
一年 （ １ ９０５ 年 ） 七月 ，

来 自湖北 的民人施客人在唐县县衙控告 当地民人李福林

等强拿其衣物钱文 。 李福林请杨清兰代其写状反控 。 杨清兰为李福林作就词状 ， 在其中捏控差

役勒讹私押 、 代书不敢写状等情节 ， 交给李福林赴府越控 。 杨清兰此次得到谢资五千文钱 。

光绪三十三年 （ １ ９ ０７ 年 ）
二月 间 ，

民人阎锦亭的胞叔阎士奇意欲承继阎锦亭次祖阎景

星
，
但阎景星因家贫不愿其承继 。 阎锦亭担心 阎士奇一旦承继 ， 则必将分其本 门家产 。 杨

清兰 于是便唆使阎锦亭状告 阎士奇 ，
并代其作就词状 ，

捏称阎士奇母死不殓 、 持刀逞 凶等

〔 ４３ 〕 参见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图书 文献处文献科编 ： 《宫 中档 乾隆朝奏搢 》 第 ４ ９ 辑 ，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１
９８４ 年

影印本 ，
第 ２３ １ 页以下 。

〔
４４ 〕 根据杨端六的研究 ，

从顺治元年到嘉 庆 十二年 （ １ ６ ４４ 年一 １ ８０７ 年 ）
的 １ ６４ 年 间

，

银钱 比价虽然不能完全稳

定在一千文 以上
，
但始终动摇于一千文上 下

，
幅度不大 。 参见杨端六 ： 《 清代货币金融史稿 》

，
武汉大 学 出版

社 ２０ ０７ 年版 ， 第 １７ ８ 页 。

〔
４５

〕 参见黄冕堂 ： 《中 国历代物价 问题考述》 ， 齐鲁书社 ２ ００ ８ 年版 ，
第 ６ ７ 页 。

〔４６ 〕 参见 （ 清 ） 舒启 修 、 吴光昇纂 ： 《马 平县 志 》
，
清 乾隆二十 九年 （

１ ７６４ 年
）
原修 ， 清光绪二十 一年 （ １ ８９ ５

年 ） 重刊本 ， 卷五 ，

“

学田
”

， 台湾成文出版社 １ ９ ７０ 年影 印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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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 阎锦亭交给杨清兰二千文钱作为 谢资 。 同年七月 间 ， 王 自 富的胞弟王 自 亮在上屯买犁

之时 ， 被侯智等人抢去两车 犁 。 王 自 富请求杨清兰代其作词告状 ， 杨清 兰于是为其作就
一

纸状词 ， 但此次并未索得谢仪 。

光绪三十四年 （
１９０８ 年 ） 五月 中 ， 杨清 兰因与杨栋梁互控而被时任唐县知县提讯 ， 在

吏房管押 。 当时有
一

位名 叫望长的僧人 ， 因不守清规而被黄体仁向县禀控 。 僧人望长情虚 ，

于是与同押的杨清兰商议 。 杨清兰叫 望长递呈反诉 ， 并为其代作词状
一张 ， 捏称黄体仁串

通腹党阎寅浩 、 捏诬妄控等情 ， 并收望长五千文钱作为酬劳 。 同 年五月 中 ， 谢连堂从郝化

文处承当到十
一

亩地
，
价钱九十二串 已 经交清 。 但嗣后郝化文声称钱色太坏 ， 要求谢连堂

更换 。 谢连堂不愿 。 后 由巡警局 勇涂 四从中 调解 ， 让谢连堂更换其 中 的
一

半钱 。 谢连堂不

服调解 ， 进城找到 杨清兰 ， 向其叙说情 由 ， 并请其代写词状呈告 。 杨清 兰声称情节太轻 ，

要捏称巡警局首事方 钟瑞在警局私设公堂 、 擅行拷打
，
才能够被 衙 门准理 。 得到谢连堂的

应允后 ， 杨清兰为其代作词状
一纸 ， 并收取谢仪四千文钱 。

后来谢连堂在堂讯时供 出 实情 ， 杨清兰捏写词状之事 因此东窗事发 。 县官带人亲赴杨

清兰家中搜查 ， 搜得从前的词状底稿多张 。 杨清兰在被抓获后供称 ：

“

犯人实止唆讼作词这

八次 ， 此外并没另犯不法 ， 别案也没 串通书吏 、 吓诈乡 愚 的事 ， 所得钱文
，
均 已 陆续花用 ，

求恩典是实 。

”

〔
４７ 〕

除 了
一次未索得写状报酬外 ， 杨清兰其余七次所收 的报酬依次为钱

一

千文 、
二千文 、

五千文 、 五千文 、
二千文 、 五千文和 四千文 。 不过与前述广西讼师覃必俊收取的费用相 比 ，

杨清兰所收无疑要低不少 。．

四 、 与 官 代 书 收费 情况 的 比 较

在清代 ， 代人写状的 ， 除 了上述覃必俊 、 杨清 兰之类的讼师外 ， 还有地方官府专 门 设

立的官代书 。
〔４８ 〕 这些经官府考选后从业的官代书 ， 其主要工作就是为不通文墨之人代写词

〔４７ 〕 （ 清 ） 钱祥保 （何震彝编 ） ： 《镑书 》 ， 卷四 ，

“

讯明杨清 兰素不安分 ， 教 唆词 讼 ， 扰害 乡里 ， 例 拟议解审究办

文
”

，
台湾 文海 出版社 １ ９７ ６ 年影印本 ， 第 ２５４ 页 以下 。

〔
４ ８

〕 早在唐律中 （
具体为

“

斗讼律 ？ 为人作 辞牒加状
”

条
）

， 就 已 出 现关 于为 人代写词状不实如何处罚 的相 关 规

定 ：

“

诸为人作辞牒
，
加增其状

，
不如所告 者

，
笞 五十

；
若加增 罪重

，
减诬告 一等

”

（ 《唐律疏议 》 ， 刘俊文点

校 ， 法律 出 版社 １ ９９ ９ 年版
，
第 ４ ７９ 页

）
。 至宋代

，
出 现了协助民人写状的书铺 ， 但并非 官设机 构 （ 参见戴 建

国 ： 《宋代 的公证机构
——

书 铺》
，

《 中 国史研究》 １ ９８８ 年第 ４ 期
，
第 １ ３７ 页以下

；
陈智超 ： 《宋代 的书铺与讼

师 》 ， 载陈 智超 ： 《陈 智超 自 选集 》
，
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 ３ 年版

，
第 ３４５ 页 以下

；
郭东 旭 ： 《宋代法 制研究 》 ，

河北大学 出 版社 １ ９ ９７ 年版 ，
第 ６ １ ０ 页 以下

；
裴汝成 ： 《宋代

“

代写 状人
”

和
“

写状钞 书铺
”

》 ， 载裴汝成 ：

《半粟集》
，
河北 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 ０ 年版 ，

第 ３ ０６ 页 以下
）

。 元代前 期 仍存此制 ， 直到大德 十 一 年 （ １ ３０７ 年 ）

改 由 官府派吏人充任 写状人 （ 参见
［
日

］ 宫崎市定 ： 《宋元时期的法制 与 审判 机构
——

〈 元典章 〉 的时 代背

景及社会背景 》
， 姚荣涛译 ， 载杨

一 凡总主编 、
［
日

］ 寺 田 浩 明主编 ： 《 中 国法制 史考证
？ 丙编 ■

日 本学者考

证中 国法制 史重 要成果选译
？

宋辽西夏元卷 》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２ ００ ３ 年版 ，
第 ８７ 页 以下

；
前引 陈智 超

文
， 第 ３ ５６ 页 以下

）
。 明代亦设有代 书人 （ 或称

“

书状人吏
”

） ，
但更详细 的具体情况 尚有待进

一 步研究 。 清

代雍正年间 ， 《 大清律例》 正式在新增 例文 中规定
“

考取代书
”

，
是为

“

官 代书
”

之制 。 关于 清代 的官代 书
，

参见那思 陆 ： 《清代州 县衙门审判制 度 》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０６ 年版 ，
第 ４０ 页 以下

；
吴佩林 ： 《法律社

会学视野下 的清代官代书研究 》 ， 《 法学研究 》
２ ００ ８ 年第 ２ 期 ， 第 １４ ９ 页 以下

； 邓建鹏 ： 《 清朝官 代书制 度研

究 》 ， 《政法论坛 》
２００ ８ 年第 ６ 期 ， 第 １ ２３ 页 以下

； 郑小春 ： 《清朝 代书制 度与基层 司法 》
，

《史学月 刊 》 ２０ １ ０

年 第 ６ 期 ， 第 ３４ 页 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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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 用 《大清律例 》 中 的原文来说 ，

“

凡有呈状 ， 皆令其照本人情词据实謄写
”

。
〔
４９

〕 但事实

上 ， 不少地方的官代书 ，
常 常只是照着民人事先备好带来的状词草稿誊写

一遍或稍 作加工 ，

而并不是根据 当事人的 口 头 陈述据实为其代拟词状 。 例如 ， 在淡新档案 的近三千份民刑事

诉状 中 ， 据统计 ， 只有 １％ 的诉状是 由官代书独立制作而成 ，
８０％ 以上的诉状都是 由 官代书

根据 当事人带来的成稿或草稿 而写就 。 另
一份对 《徽州 千年契约文书 （ 清 ？

民 国编 ） 》

中所收录的乾隆至光绪年间 的 ３ ７ 件格眼状纸 的研究也发现 ，

“

官代书直接参与制作状词 的

有 ７ 件 ， 由 当事人带来状词草稿的有 ９ 件
”

。

不过 ， 无论是根据当事人的 口 述制 作词状 ， 还是实际上仅是誊录 当事人事先准备好的

状稿 ， 官代书均要 向当事人 收取一定的写状费用 。 唯
一不 同 的是 ， 后一种情况的 收费通常

要 比前者为低 。 而且 ， 清代各地衙门 通常在 印 制于状纸之末 的状式条例部分规定 ， 未盖有

官府颁给代书的专 门 戳记的诉状 ， 将不会被衙 门受理 （ 不过 实际上未必皆是如此 ） 。
〔５２ ］ 而

在状纸上盖上代书戳记 ， 同样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 因此 ， 代书 向 当事人收取的 费用 ， 实 际

上通常包括写状费和盖戳费两部分 。 本文所称 的
“

官代书收费情况
”

， 即指官代书 向 当事人

收取的这两项劳务报酬
，
但不包括当事人从代书那里购买状纸时支付的费用 。

〔 ５３ 〕

我们不妨将官代书 与前述两案讼师代人写状的收费情况进行比较 。 由于资料缺乏 ， 我

们 尚无法得知覃必俊 、 杨清兰等人犯案之时 当地官府关于官代书代写词状的收费标准 ， 但

来 自其他地方的
一些记载或可藉以对照 。 乾隆六年 （ １ ７ ４ １ 年 ）

， 湖 南湘 乡 知县禀称 ：

“

湖 南

民风健讼 ， 而湘 邑尤甚 。
… …

向来呈词 ， 止代书戳记
，
不经代书书写 ， 悉系地方无业游 民 ，

略识数字 ， 即代人作状谋生 。 无论在城在 乡 ，
此辈实繁有徒 。 楚 民 向 属 刁 诈 ， 好讼成风 ，

偶有不平之事 ， 往往投若辈商议 。

一入其场 ， 若辈视为奇货 ，
即怂恿告状 ，

从 中取利
，
而

告状纷纷 ， 半 由此辈拨弄所致 。 讼师例应查拿 ， 而此辈实无讼师伎俩 ，
不过希获微利 为糊

〔
４９］ 《大清 律例 》 在

“

刑 律 ？ 诉讼 ？ 教唆词讼
”

条后附 的一条例文 中规定 ：

“

内外刑 名衙门 ， 务择里 民中之诚实 识

宇者 ，
考取代 书 。 凡有呈状 ， 皆令其照本人情 词据实謄写 。 呈后登记代 书姓名 ， 该衙门验明 ， 方许收 受 。 无

代书 姓名
，
即严行査究 。 其有教唆增减者

，
照律治罪 。

”

据薛允升所言
，

此 例系 雍正七年及 十三年定例 ， 乾 隆

六年改定 。 薛允升还指 出 ：

“

现在外省有 代书 ， 而京城仍未遵行 。

”

（
清

）
薛允升

： 《读例存疑 》 第 ４ 册 ， 黄静

嘉重校本 ， 台湾成文出版社 １ ９ＴＯ 年版 ，
第 １ ０ ２２ 页 。

〔５０ 〕 参见 ［ 日 ］ 唐泽靖彦 ： 《清 代 的诉状及其制 作者》
，
牛杰译

，
载 《北大法律评论 》 第 １ ０ 卷第 １ 辑

，

北京 大 学

出版社 ２０ ０９ 年版 ， 第 ３２ 页 以下 ， 第 ４３ 页 以下 。

〔
５

１ 〕 前引 〔 ４ ８ 〕 ， 郑小春文 ， 第 ３８ 页 。

〔
５２ 〕 前引 〔 ４ ８ 〕

，
吴佩林文 ，

第 １ ５６ 页 以下
；
前引 〔

４ ８ 〕 ， 邓建鹏文 ，
第 １ ２ ４ 页 以 下

；
邓建鹏 ： 《 清朝 〈 状式 条

例 〉 研究 》 ， 《 清史研究》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３ 期 ， 第 ３ 页

， 第 ６ 页 。

〔
５３

〕 除了代写状词之外 ，

一些地方 的官代书还兼售状纸 。 戴炎辉援引 白井新太郎 的 《臺灣淸 時 ／ 司 法制 度 》
一 书

所记内容指 出 ：

“

平 民的告状 ，
地方官颁布其格式 ，

令商人印刷 ，
统 归代 书 贩卖 ， 此称 为

‘

状式纸
’

。

”

据其

所言 ， 白 井新太 郎的 《臺灣淸時 ／ 司法制度 》
一

书称
“

纸商批发价
一

纸之值约六分 ，
而代 书领价 ， 在县

一 毛

六分 ， 府二毛 ， 省 五毛
”

（ 戴炎辉 ： 《 清代 台湾之 乡治 》 ， 台湾联经 出版事业公 司 １ ９７９ 年版
，
第 ７０６ 页

，
第

７２０ 页
） 。 宣统三 年

（
１ ９ １ １ 年

）
的冕宁县诉状 中印有

“

官印 刷局 制 售
，
每张状价钱贰拾文

，
代书售 九 折

，

此

外不准私加分文
”

的字样 （ 参见张 晓蓓 ： 《冕宁清代 司法档案研究 》
，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５０

页 ） ， 由 此可推 知 当地官代书还兼售状纸 。 不过 另
一些研究则指 出 ， 状纸未必皆 由 代书 贩卖 ，

也可能是由 州县

衙门 的书吏发 售 ，

“

书吏出 售状纸 ， 正副状纸收 钱 ５ ６ 文 ， 结状每张 １ ２ 文 ，
每案结状条禀两 张 ，

每张 收 钱 ５ ６

文
”

（ 李荣 忠 ： 《清代巴县衙 门书 吏与 差役 》 ， 《 历史档 案 》 １ ９８９ 年第 １ 期
，
第 ９８ 页

；
也可 参见 张伟仁 ： 《 清

季地方司法
——

陈 天锡先生访 问记》 ， 载张伟仁 ： 《磨镜
——

法学教育论文集 》
，
清华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１ ８ ６ 页 ）
；

“

据说每份状纸必须支付 ４０ ０ 文至 ５００ 文 向衙门购买
”

（ ［ 美 ］ 艾 马克 ： 《十九世纪 的北部台湾 ：

晚清 中国的法律与地方社会》
，
王兴安译 ，

台湾 播种者文化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３ 年版
，
第 １ ５９ 页 以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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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计 。 卑职再四筹画 ， 与其暗从若辈代人写状 ， 不若明 收若辈充作官书 ， 使就约 ？束 。

”

〔 ５４ 〕

湘 乡知县接着建议说 ， 在将这些 民间写状人择充官代书之后 ，
为 了对其写状收费加 以规范 ，

不妨允许他们每写
一张词状收钱二十文 。 在乾隆前期 ， 当时南方 日 工 的报酬通常在三 、 四

十文左右 。
〔
５５

〕 因此 ，
二十文的写状报酬数 目 实际上并不算高 。 但上峰在核批其议时还是认

为 ，

“

每词给钱二十文 ， 亦未免太多 ， 应请每词给钱十文 ，
以为纸笔饭食之资

”

。

乾隆时期 ， 各地官府所定的官代书写状收费标准似乎
一

直不 高 。 乾隆五十九年 （
１ ７９４

年 ） ， 福建臬司 向 各属 饬告 ，

“

代书填写呈状用戳
… … 院 、 司 、 道准其受钱三 十文 ， 其府 、

州 、 厅 、 县准受钱二十文 ， 毋许额外多索 ， 如违究处
”

。
〔 ５

６
〕 李绿园在乾隆年间创作长篇小

说 《歧路灯》 时 ， 曾在书中虚构 了
一

起官司 ， 提及将讼师事先写好的状稿送到代书那里誊

写 ， 再
“

用个戳记 ， 三十文大钱就递了
”

。
〔
５７

〕 这一细节的原型 ， 应是来 自于他的生活 印象 。

不过
，
官代书写状收费 的官定标准 ，

后来似乎普遍有所提髙 。 在 四 川南部县 ，
道光三

十年 （
１ ８ ５ ０ 年 ） 规定

“

每张止给笔资钱
一百文

”

， 并且这
一

收费标准
一

直维持到光绪二十

三年 （ １ ８９ ７ 年 ） 。
〔５８ 〕 在冕宁县档案 中 ，

咸丰九￥（
１ ８５ ９ 年 ） 的诉状中 写有

“

作词壹张准

取笔资戳记钱壹佰文 ，
如违査究

”

的字样 ， 而在同治十年 （ １ ８７ １ 年 ） 的诉状 中则变成
“

作

词壹张 ， 准取戳记笔资钱贰佰肆拾文 ， 如违查究
”

。
〔
５９ 〕 同 治年 间 ， 张修府在湖南任知府时 ，

曾专 门颁令对代书收费加 以约束 ：

“

无论新旧词 由 ， 该代书 拟稿 、 盖戳 ， 准取笔资三百文 ，

自稿盖戳
一

百文 ， 毋许额外需索 。 倘敢贪取重赀 ， 将无作有或代为包揽 ，
夤缘种 种 ， 招摇

撞骗者 ， 照书役诈赃例酌定罪名 。

”

阳 〕 在光绪二十六年 （ １ ９００ 年 ） 的冕宁县状纸上 ， 写有

“

每张准取笔资钱贰佰文
”

的字样 。

由上可知 ， 清代各地官府所定的官代书写状收费标准 ， 虽然 因 时 因地有所差异
， 但通

常都是在钱
一

百文至三百文之间 。
一名官代书 如果完全照 此收 费标准靠写状谋生 ，

那么通

常只能维持类似于雇工的低下生活水准 。
〔
６２〕

需要注意 的是 ， 虽然各地官府对官代书写状收费标准有上述限制 ， 但官代书 的实际收

费往往要高 出上述规定不少 ， 有 时甚至高达五六倍 。 据徽州地区嘉庆 年间 的
一份

“

告状费

用 收支簿
”

上所写 ， 当地官代书每写一份词状要收取
“

写状银五钱
”

。
〔
６３

〕 前曾 述及 ， 官代

书照着 当事人带来的呈词草案誊 录时所收的费 用 ， 要 比他 自 己 根据当事人 口 述制作词状时

〔
５４

〕 前引 〔
１ ２

〕 ，

“

刑律
”

卷十 ，

“

诉讼 ？

告状不受理
？ 代 书每词钱十文

”

。

〔５５ 〕 前引 〔 ４５ 〕
，
黄冕堂 书

，
第 １ ８ ８ 页 以下 。

〔
５６

〕 《福建省例》
，
台湾大通书局 １９９ ７ 年版

，
第 ９７０ 页 。

〔
５７

〕
（清 ） 李绿园 ： 《歧路灯 》 中册 ， 栾星 校注 ， 中州 书 画社 １ ９８０ 年版 ，

第 ６乃 页 。

〔５
８

］ 前引 ［ ４８ ；
！

，
吴佩林文 ，

第 １ ５ ８ 页 。

〔５９ 〕 前引 〔 ５３ ］ ， 张晓蓓书
，
第 ５０ 页 。

〔
６０

〕 （ 清 ） 张修府 ： 《谿 州官牍》 ， 乙集 ，

“

颁给代书 条约示
”

， 清 同治四年 （
１ ８６５ 年 ） 长沙嘉定张氏刻 本 。

〔６ １
〕 参见李艳君 ： 《从冕宁县档案看清代 民事诉讼制度 》 ，

云 南大学 出版社 ２ ０〇９ 年版 ， 第 ８６ 页 。

〔６２ 〕 吴佩林利用南部档案
，
按照

“

每 张止给笔资 钱
一百 文

”

的收 费标准 ， 对光绪元年 （
１ ８ ７５ 年 ） 至光绪十二年

（
１ ８８６ 年 ） 间 当地 ２０ 位官代书 的写状收人情况进行估算 ， 结果发现

“

最多者 可达 １ ０００ ０ 文
，
最低者则 仅为

１ ０ ０ 文 。 若把图像不清楚的档 案一并 归人所列官代 书 书写 ， 求其收人 的平均值 ， 最髙为 光绪六年 （ 每位官代

书年平均收 人为 ４４ ４３ 文 ）
， 最低 为光绪二年 （ 年平均 收人为 １９ ００ 文 ） 。 此收人相 当于 同

一

时期
一

个农业雇工
一

年 的收人 （ 约在 ２ ０００
—

５００ ０ 文铜钱 ） 。 收人低者 ，

一

年 的收人不及南部县
一

个拉船的 雇工 （

一

年 工钱五

串 ）

”

。 前引 〔 ４ ８ ］ ，
吴佩林文 ， 第 １ ５８ 页 。

〔
６３

〕 参见 田 涛 ： 《被 冷落 的真实
一

新 山村调查手记》 ，
法律出版社 ２ ００ ５ 年版 ， 第 ３４ 页 。

．
１ ８８

？





清代讼师贪利 形象 的 多 重建构


为低 。 道光年间南汇县的官代书顾治便是如此 ， 他为人誊写呈状 ， 每张只 收
一百文钱 ， 但

如果是操刀为人作词 ，
则是每张收取洋钱

一

元或者四五百文钱 。
〔？ 〕 在现藏安徽大学徽学研

究中心 的几份徽州文书中 ， 年代不详的 《清歙县口□□家族开支账本 》

“

将戳记费记为
‘

图

记
’

，

… …

每次为钱 ２００ 文
”

， 而在诉讼案卷 《清光绪六年至九年 （ １ ８８ ０
—

１ ８ ８３ ） 黟县
一

都

余棠控 四都朱庆春 、 汪佛金抬棺盗 占案 》 包含的 ７ 件讼费账单 中 ， 则
“

记录有
‘

图 书
’

、

‘

依 口代笔
’

等名 目 ， 大约支 出 洋 １ 元 、 钱 ６６ ９３ 文 以上
”

。 〔
６５

〕 此处所称 的
“

‘

图 书
’

和
‘

依 口 代笔
’

是对官代书誊写状词的不 同 用法 。

‘

图书
’

记录的费用 ， 每次支付多在钱 ４００

文上下 ， 只有光绪七年 （
１ ８ ８ １

）
二 月二十三 日 比较例外 ，

一

次支 出 洋 １ 元 、 钱 ４０４ 文 ， 但

总体上还是比较规律 。

‘

依 口代笔
’

只有
一次记录 ， 支 出钱 １ ２００ 文

”

。
〔响 很明显 ， 《清歙县

□ □口家族开支账本 》 所记收费是在上述官定范围之 内 ， 而 《清光绪六年至九年 （ １８ ８０
—

１ ８ ８３
） 黟县

一

都余棠控四都朱庆春 、 汪佛金抬棺盗 占案 》 所含讼费账单中记载的官代书实际

收费则远超 了规定标准 。 在南部县 ， 虽然光绪二十九年十
一

月 至光绪三十年六 月 时衙门规定
“

每张给笔墨辛力戳记钱二百六十文 ， 写字钱 四十文 ， 不准多索
”

， 但当时官代书 的收费惯例

却是每代作
一

张词状要收取
“

辛力写字钱
”

三百六十文和戳记钱二百文 （ 合计２百六十文 ） ，

后来还有实际收费更高的 ， 例如光绪三十三年 （
１９０７ 年 ） 当地官代书吴慎修被人举报每张词

状收取戳记钱四百六十文和
“

辛力写字钱
”

三百六十文 （合计八百二十文 ） ， 宣统元年时的官

代书吴子良的收费甚至高达二千三百二十文 。
〔６７ 〕 丁 日 昌在同治年间任江苏巡抚时 ， 曾访得如

皋县
“

每逢告期 ， 代书戳记费五六百 至千余文不等
”

。
〔
６８ 〕 清末调查各地诉讼习 惯之时 ，

四

川省报称该省代书费
“

至少者
一百文

，
至多者

一千文
”

，

〔
６９

〕 来 自 山 东省 的报告书写 明该省

代书费
“

每呈一纸京钱七八百文不等
”

（ 按每两文京钱合制钱一文折算 ， 即制钱三百五十 至

四百文不等 ） ，

〔７Ｇ 〕 广西省的报告书则将代书 费纳入呈状总 费之中 ， 并具体列举 了其下辖某

些县 的代书费数额 ，
大致从一百文 （ 思恩府迁江县 ） 到六百文 （ 柳州府 罗城县 ） 不等 。

〔 ７１ 〕

因此 ， 若与前述两位涉案讼师的 收费情况相 比较 ， 可 以发现 ， 即便是杨清兰 （ 比覃 必

俊所收 已然为低 ） 的写状报酬 ， 也要 比官代书代写词状的实际收费 高出 不少 ， 更加不用说

地方衙门订立的官代书 收费标准 。

五 、 讼师 收入 的分层 化

我们该如何评价代人写状这
一

讼师最具特征的业务的收人情况 ？ 讼师为人代写词状所

〔６４ 〕 前引 〔 ３ ８ ］
，
林乾文

，
第 Ｉ ５ 页 以下 。

〔６５ 〕 郑小春 ： 《从徽州讼费 账单看清代基层司 法的 陋规与 潜规则 》 ， 《 法商研究》
２０ １０ 年第 ２ 期 ， 第 １ ５４ 页 。

〔
６６ 〕 郑小春 ： 《 清代陋规及其对基层司法和地方民情 的影响

一

从徽州讼 费帐单谈起 》 ， 《 安徽史 学 》 ２ ００ ９ 年第 ２

期
，
第 ９９ 页 。

〔
６７

〕 前引 〔
４ ８

〕
，
邓建鹏文

，
第 １２ ６ 页 。

〔
６８

〕 （ 清 ） 丁 日 昌 ： 《抚吴公牍 》 ， 清光绪三年 （ １８ ７７ 年 ）
刊本 ， 第三 十六卷 ，

“

饬裁如 皋陋规 、 减复典当利息
”

。

〔
６９

〕 《调査川省诉讼习 惯报告书》 ， 第十项
“

案 费
”

之
“

（

一

） 纸状 、 代 书 、 传呈各若干费 ？ 各种 中有无多寡之分

（
如禀费少 、 状式费多 之类 ） ？

”

（该书现藏中 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 馆 ） 。

〔
７０

〕 参见 《 山东调 査局 民刑诉讼习惯报告书 》 ，

“

民事诉讼 习惯
”

部分第
一

章
“

诉讼 费用
”

第
一

节
“

关于 诉讼之

公费
”

（ 该书现藏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图书馆 ） 。

〔
７ １

〕 参见石孟涵辑 ： 《 广西诉讼事 习惯报告书 》 ， 清宣 统二年 （ １ ９ １ ０ 年 ） 铅印 本 ，

“

第 四章 、 诉，讼费用
”

（ 该书 现

藏中 国国家图书馆 ） 。

？１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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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报酬 ， 是否 皆 高于 官代书通 常所收 的 费 用 ？ 麦柯丽 （
Ｍｅ ｌｉｓｓａＭａｃａｕｌｅｙ ） 提醒我们说 ，

人们很难证明是哪
一

类来 自特定阶层或有着特定身份的人垄断了讼师业务 。
〔７２ 〕 但我们可 以

大致了解
一

下哪些人比较容易成为官方所称的
“

讼师
”

。 艾马克 （
Ｍ ａｒｋＡ ． ＡＵｅｅ

） 曾将
“

讼

师
”

分为三个层次 ， 第
一类是精擅此业的助讼之人 ， 第二类为低层绅 衿之类的 中 间 阶层 ，

第三类则是算命先生那样偶尔也替人撰写词状 的卑微之辈 。
〔７３ 〕

在 １ ９ 世纪后期发生在 台湾府新竹县的
一

起前后缠讼长达 １ １ 年之久 （ 从光绪八年十月

廿三 日 至光绪十九年二月 初三 日 ） 的冗长官 司 中 ， 据 当事人周春草供称 ， 那份为其带来祸

端的呈词 ，

“

系在艋舺客店雇赖先生做 的
”

， 所给的写状报酬是二百文钱 ， 但赖先生
“

现在

不晓得那里去
”

。
〔
７４

〕 被周春草供出的那位代其写状的
“

赖先生
”

， 看起来属于清末官员庄纶

裔所称的那些平时逗留 于客店 、 饭店之 中 的
“

游棍讼师
”

，
〔
７５

〕 可被视为介乎第二类与第三

类之间的写状人 。 这位
“

赖先生
”

所收取的二百文钱 的写状费用 ，
仅相 当 于官定的官代书

收费 ，
比很多官代书 的实际收 费要便宜不少 。 本文前述的覃 必俊 、 杨清兰那两位被官府抓

拿的讼师 ， 则大致可被认为是介 乎第一类与第二类之间 的写状人 。 至于精于此业的助讼之

人 ，
１ ８４９ 年被当地官府抓拿 的两位活跃在湖北武 昌 、 汉 口 的

“

写状纸讼棍
”

， 很可能正是

这样的人物 。 其中 的黄姓讼师两年时 间里在大约
一

百起民 事讼案 中为 人代写 词状 ， 冯姓讼

师则每年代写 四 、 五十份民事词状 。
〔
７６

〕

这三类人物往往构成 了一个金字塔形的讼师市场 。 流棍 、 卜 算之类的兼职写状者处于

最低层 ， 其人数虽然众多 ， 但收人相对低微 ， 其人其事也往往湮没无 闻 而 不 为史籍所记

载 。
〔
７７ 〕居于这

一

讼师市场之顶端的精擅此业的助讼之人尽管为数最少 ， 但其事迹却最容易

吸引人们 的兴趣和注 意 ， 因 此 ， 其为人代写词状 、 收取不 菲报酬 的
一

些事迹 ， 也被人记载

下来或被当作民 间传说 口 耳相传 ， 例 如谢方樽 、 诸福宝 、 杨瑟岩 、 冯执中 等清代讼师 的故

事 ， 民 国时期仍在广为流传 。
〔 ７

８
〕

其实早在明代 ，

一些论者便已 注意到讼师群体及其收人的分层化 ， 并对其中 的佼佼者

予 以重点关注 。 时人徐复祚曾 如此形容当 时江苏的讼师市场 ：

“

俗既健讼 ， 故讼师最多 。 然

亦有等第高下 ， 最高者名 曰
‘

状元
’

，
最低者 曰

‘

大麦
’

，
然不但

‘

状元
’

以此道获厚利 ，

成家业 ， 即
‘

大麦
’

者亦以三寸不律 ， 足衣食 ， 赡俯仰 ， 从无有落莫饥饿死者 。

”

〔７９ 〕 他还

描述了 自 己认识的
“

张状元
”

的高超本领 ， 称其人
“

每与筹计
一事

， 辄指天 划地 ，
真有悬

河建瓴之势 ， 可令死者生 ， 生者死 ， 讅张变幻 ， 时阴时 阳 ， 百 出不穷 ， 何愧状元名称哉 ！

”
〔
８０

〕

〔
７２ ］ 前引 〔 ７ 〕

，
Ｍｅ ｌｉ ｓｓａＭａｃａｕｌｅ ｙ

书 ， 第
１４ ６页 〇

〔７
３

〕 前引 〔 ５３ ］ ， 艾马 克书 ， 第 １ ９３ 页 。

〔
７４

〕 案卷编号 ：
２２ ６０９ ＿

４ １
（ 周春草 之 口 供 ） ， 参见 《淡新档 案 》 第 ２ ３ 册

，

“

第二编 民 事
？

田产类 ： 争财 、 公

业
”

， 台湾大学图 书馆 ２００ ７ 年出版 ， 第 １ ４ ６ 页 。

〔
７５

〕 前引 〔
１６ 〕 ， 卷二 ，

“

示 谕严禁饭店包揽讼事条告文
”

。

［７６ ］ 前引 〔
７ 〕

，

Ｍｅ ｌｉ ｓｓａ Ｍａｃａｕｌｅ
ｙ书 ， 第 １０ ６ 页 〇

〔７７ 〕

“

吴楚江浙写状 ， 多 出于流棍 卜 算者之手 。

”

（ 明 ） 佘 自 强 ： 《治谱 》 ， 卷四
“

词 讼门
”

，

“

告状投 到状之殊
”

，

明崇祯十二年 （
１６３ ９ 年 ）

呈 祥馆重 刊本 ， 载 《官箴书 集成 》 第 ２ 册 ， 第 １ ０９ 页 。

〔７８ 〕 参见襟霞 阁主人编纂 ： 《 中国恶讼师 》 ， 上海襟霞阁 １ ９ １ ９ 年印 行 ； 吴麟瑞 ： 《 四大恶讼师 》 ，
上海 大达 图 书供

应社 １ ９ ３５ 年版 。

〔
７９ 〕 （

明
） 徐复柞 ： 《花 当 阁丛谈》 （

一

） ， 卷三 ，

“

朱应举
”

， 中华 书局 １ ９９ １ 年影 印本 ， 第 ５ ７ 页 。

〔
８０

〕 同上书
， 第 ５７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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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江苏 ， 崇祯年间 ， 苏州 府嘉定县的外 冈镇虽是撮尔小镇 ， 但为人助讼之风却在 当

地盛行已久 ， 不仅先前曾涌现出沈天池 、 杨玉川等号称
“

状元
”

、

“

会元
”

的讼师前辈 ， 当

时就活跃着金荆石 、 潘心逸 、 周道卿 、 陈心 卿等
“

较之沈 、 杨虽不远 ，
然 自 是能品

”

的众

位知名讼师 ， 而且 ， 除 了这些名声在外的讼师之外 ，

“

湮没者不可胜数
”

。
〔
８１

〕 这些记载声

称 ， 像
“

状元
”

、

“

会元
”

这样的顶级讼师 ， 其收人颇为丰厚 ， 即便只是
“

大麦
”

这样的低

级别讼师 ， 要想维持温饱生活 ， 也并非太难之事 。 由 于讼师本人 的名气会影响 到其收费高

低 ， 个别讼师甚至刻意采用 了
一些较公开的宣传手法 ，

例如将打赢了 的官司 的判决文书刻

印后到处张贴 。
〔 ８２ 〕

对于那些除文笔功夫之外往往身无长技的下层文人来说 ， 代撰词状 以谋生活之赀 ， 无

疑颇具吸引 力 ， 尤其是当其穷 困潦倒之时 ， 做起代人写状的生意更是
一条救急的生路 。

〔
８３

〕

正如清人倪立 田所说的 ，

“

讼师 ， 十九秀孝蒙馆之流也 。

”

〔
８４

〕 前述那位光绪年间被官方抓获

的杨清兰 ， 便供称 自 己最初系 因
“

家贫难度
”

方才
“

起意代人作词
”

。
〔８ ５ 〕 流传颇广 的善书

《坐花志果 》 中所描述的那位广陵人氏王 中丞 ， 据说便是 因为
“

少孤贫 ， 为刀笔以养母
”

。
〔 ８６〕

不过 ， 即便是为求 营生而不得不操此业 ， 而其人
“

实无讼师伎俩 ， 不过希 获微利 为 糊 口

计
”

，

〔８７ 〕 但在注重义利之辨
——

“

君子喻于义 ， 小人喻 于利
”
一－

的儒家意识形态看来 ，

读书人采取这种以刀笔功夫谋生的方式 ， 绝非君子所应为 ， 而是属 于小人之举 。 当
一些无

良讼师贪索无度的斑斑劣迹随着官方的査知 、 抓拿而被暴露在世人眼前之时 ， 这种道德上

的非难性 ， 又在官方那里有意地通过各种严禁讼师 、 劝 民息讼的文告谕 旨予 以放大 ， 进而

使得
“

讼师贪利
”

的总体形象传播得更为广泛 。

六 、 对讼 师 的 整体污 名 化

自 从
“

讼师
”

在南宋后期正式作为
一

个职业称谓出 现后 ，

“

现有文献资料关于讼师的记

载差不多都是负面的 ，
我们几乎找不 出 宋代基层社会具有正面形象的讼师材料来

”

。
〔
８８

〕 在

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 中 ，

“

讼师贪利
”

更是几乎成为
一种 固定的话语模式 。 明代小说 《禅真

逸史 》 曾虚构 了一位名 叫管贤士的讼师 ， 该人的形象便是
“

专
一一

闲教唆挑哄人兴词告状 ，

他却夹在中 间指东说西 ， 添言送语 ， 假公济私 ， 倚官托势 ， 随风倒舵 ， 赚骗钱财
”

。
〔
８９ 〕 同

〔８ １
〕 参见 （ 明 ） 殷聘尹籑 ： 《外冈 志 》 ，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１ ９ ６ １ 年 自 印 ， 第 １ ７ 页 以下 。

〔
８２ 〕 参见邱澎生 ： 《 当法律遇上经济 ： 明清 中国 的商业法律》 ， 台湾五南 图 书出版公司 ２０ ０８ 年版 ， 第 １ １ ９ 页 以下 。

〔
８３

〕 参见陈宝 良 ： 《明 代儒学生员 与地方社会 》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２００ ５ 年版 ， 第 ３３ ７ 页 以下
； 龚汝富 ： 《 明清

讼学研究 》 ， 商务印书馆 ２ ００ ８ 年版 ， 第 ７ ６ 页 以下
；
叶楚炎 ： 《 明代科举与 明 中期至清 初通俗小说研究 》 ， 百

花洲文艺 出版社 ２００ ９ 年版 ， 第 ４４ ３ 页以下 Ｄ

〔
８４

〕 （ 清 ） 倪立 田 ： 《居稽录 》 ， 卷二十六
“

刑律
”

， 著者手定底稿本 ， 载 《 清代稿本百种 汇刊 》 子部第 ５ ８ 种 ， 台

湾文海出版社 １９ ７４ 年版 ， 第 １ ２８２ 页
。

〔
８５

〕 前引 〔
４７ 〕 ， 钱祥保书 ， 第 ２５７ 页 。

〔
８６

〕 （清 ） 仁和调生汪道 鼎 ： 《坐花志果 》 ， 鹫峰樵者音释 ， 上 海弘化社 １
９３ ５ 年版 ， 下卷 ，

“

王 中丞
”

。

〔
８７ ］ 前引 〔

１ ２ 〕 ， 《湖南省例 》 ，

“

诉讼 ？ 告状不受理 ？ 代书每 词钱十文
”

。

〔
８８

〕 前引 〔
６

］ ， 戴建国文 ， 第 １ １ 页 以下 。

〔
８９

〕 前引 〔
３５

〕 ， 清溪道人书 ， 第 ３６ ６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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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收录 的
一

首 《唆讼赋 》
， 更是对讼师嫌贫爱富 、 贪得无厌的形象予 以刻 画和 嘲讽 。

〔
０^ 〕 沈

起凤在清代中叶创作短篇小说集 《谐铎》 之时 ， 借
一

名 虚构的讼师之 口
， 对其贪利特佺加

以讽刺 ：

“

予岂好讼哉 ？ 人以金 帛 啖我 ， 姑却之 ， 而 目 眈眈出 火 ， 不得已诺之
”

。
〔９ １

〕

但事实上 ， 并非所有被称为
“

讼师
”

的人士皆能收取高 昂 费用 乃 至完全 以此谋生 ， 也

不是所有被称为
“

讼师
”

的人士都是基于勒索钱财的 目 的才代人写状 。 被官方统称为
“

讼

师
”

的那些人物 ， 其实未必都是真正专精此道 的诉讼专家 ， 很多只 是一些诸如风水先生 、

算命先生 、 村塾老师之类的
“

下层识字阶层
”

， 而
“ ‘

讼师
’

这一称呼 ，
是在官员认为诉讼

中 的策划服务超 出 了能够容忍范围的情况下 ， 给这些会读书写字之人所贴的标签
”

。
〔９２ 〕 在

有可能被官方贴上
“

讼师
”

这
一

泛化标签的人士 当 中 ，
恐怕有 相 当数量都不是 以代写词状

为常业的专业助讼人 ， 而是一些偶尔 帮助亲邻拟写状词 的识字之人 。 即便是那些被官方 当

作讼师加以查拿严惩的人士 ， 也有
一些实 际上 只是偶尔为人代作了少数几份寻常词状 ， 并

未藉此向 当事人敲诈钱财 。 例如 ， 嘉庆年间被官府 比照
“

积惯讼棍拟军例
”

量减
一等 、 科

以满徒的七旬 老人徐学传 ， 就只是在寻常案件 中代人作词五纸 ， 并非像 《大清律例 》 中所

说的
“

积惯讼棍
”

那样
“

串通胥吏 ， 播弄乡 愚 ， 恐吓诈财
”

Ｊ９３ 〕

如果说清代从乾隆年间 开始在惩治讼师方面从严立法并掀起 了査拿讼师的全 国性运

动 ，
〔
９４ 〕 是试图扩展利用现成的

“

制度资源
”

， 通过直接从重打击讼师 ， 进而避免更多的 民

间讼案被讼师们催生 出来导致诉讼社会之程度加剧 的话 ， 那么官府通过将
一

些具体案例 中

勒索钱财的讼师形象加 以扩散和放大 ，
较之前朝更为极力 地宣扬讼师贪利 的负 面形象 ， 则

是借助于官方权力的
“

话语资源
”

及其衍生 品 （例如受这套话语影响的那些文学作品 ） ， 来

对助讼之人进行整体污名化 ，

〔
９５ 〕 从而试 图在 民众心 中将这

一群体整体隔离成需要时时加 以

提防 的逐利之徒和蛇蝎之辈 。 从这个意 义上讲 ，

“

贪利讼师
”

的模式化形象塑造和宣扬 ， 与

广 为流传 的
“

健讼
”

之论一样 ， 都是
“

当 时 的司法体制在
‘

制度资源
’

方面逐渐无法有效

应对社会情势变迁之时用来弥补其正 当性的
一

种
‘

话语资源
’”

。
〔 ９６ 〕 随着从明至清 出 现诉讼

〔
９０

〕 前引 〔
３５

〕 ， 清溪道人书 ， 第 ３７４ 页 以下 。 《解人颐》 中收录的 《讼师文 》
，
与此大 同小异 ， 参见 （

清
）
钱德

苍编 ： 《解人颐》 ， 岳麓书社 ２ ００４ 年版 ， 第 １ ０ ４ 页 以下 。

〔９ １ 〕 （ 清
）
沈起凤 ： 《谐铎》

，
乔雨舟校 点

，

人 民文学 出版社 １９ ９９ 年版
，
卷五

“

讼师说讼
”

， 第 ７ ３ 页 。

〔
９２ 〕 前引 〔

５０
〕 ，
唐泽靖彦文 ，

第 ４０ 页 。 ．

〔
９３

〕 参见 （ 清 ） 祝 庆祺编 ： 《刑 案汇览》 ， 卷四十九 ，

“

刑 律 ？ 诉讼 ？ 教唆词讼 ？ 为 人代作呈词五六次
”

，
载 《刑

案汇览全编 》 点校本 ，
法律出版社 ２ ００ ７ 年版 ， 第 ２ ５６５ 页 。

〔９４ 〕 参见林乾 ： 《讼师对法秩序 的冲击与清朝严治讼师立法》 ， 《清史研究》 ２０ ０５ 年第 ３ 期 ， 第 １ 页 以下 ； 邱澎生 ：

《十八世纪清政府修订 〈 教唆词讼 〉 律例下 的査拿讼师 事件》 ， 《 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９７ 本第

４ 分 （
２００８

） ，
第 ６３７ 页以下 。

〔
９５

〕

“

污名
”

（ ｓｔｉ
ｇ
ｎｍ

）
—词

， 早在古希腊社会 中就有见使用 ，
但将其引人社会学领域 的工作进而形成影响深远的

“

污名 化
”

（
ｓ
ｔｉｇ
ｍａ

ｔ ｉ
ｚａｔｉｏｎ

〉 这
一

学术概念 ， 则主要是 由 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
？

埃利 亚斯 （
ＮｏｂｅｒｔＥｌ ｉａｓ

） 、 美 国

社会学家欧文 ？ 戈夫曼 （
Ｅ ｒｖ ｉｎ

ｇ
Ｇｏｆｆｍａｎ

） 等学者完成 的 。 埃利亚斯在 １ ９３ ５ 年的
一

篇研究
“

胡 格诺教徒
”

的

论文 中 ， 揭示 了
“
一

个群体会将人性的低 劣强加给另
一

个群体并加 以维持
”

的
“

污名 化
”

现象 （ 参见杨善华

主编 ： 《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 北 京大学 出版社 １ ９９ ９ 年版 ， 第 ３ ３６ 页 ） 。 戈夫曼在出 版于 １ ９６ ３ 年 的
一

本名

著 中对
“

污 名
”

进行 了系统的研究 （参见 ［美 ］ 欧文 ？ 戈夫曼 ： 《污 名
——

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 ， 宋立宏译 ，

商务 印书 馆 ２ ００ ９ 年版 ） 。 所谓
“

污 名化
”

，
通常

“

被视为
一种 动态 的 群体过程 ， 在这个互动过程中 ， 处于强

势的实施污名 者通过贴标签 （
ｌａｂｅ ｌｌ

ｉ ｎ
ｇ

）
， 将被 污 名 者 的某些负 面特征加 以扩 大 ， 直至形成 固定 的刻板 印象

”

（张 友庭 ： 《 污名化情境及其应对策略 ：
流动人 口 的城市适应及其社区变 迁的个案研究 》 ， 《社会 》 ２ ００ ８ 年第 ４

期
，
第 １ ３ １ 页

）
。

〔 ９６〕 前引 〔 ５ ］ ， 尤陈俊文 ， 第 １ ５９ 页
。

？１ ９２
？





清代讼师贪利 形象 的 多 重建构


社会的区域范围逐渐扩展 ， 官方愈发希望能够借助于这种
“

贪利讼师
”

形象生产和再生产

的话语机制 ， 对讼师这
一

助讼群体进行整体污名化 ，
以有助于达到遏制总体上趋于扩大的

词讼规模之现实 目 的 。

“

讼师贪利
”

的整体形象浸淫人心如此之深 ， 以至于到了 民 国时期 ， 几位论者在应邀

为知名作家平襟亚那本销路颇广 的 《 中 国恶讼师 》 做序之时 ， 都不 约而 同地对讼师的贪财

特性加以刻意强调 。 吴瑞书在论及讼师行事时声称 ：

“

彼不问是非 ， 不询 曲 直 ， 有钱者来 ，

无金者拒 ， 其所救济者 ， 大率 出诸豪富之家 ， 而寒素 不与 也 。 是讼师 ， 又恐贫 困者之或得

其直 ， 而益助富豪 以凶横也 。

”

金佛徒形容讼师
“

善使人讼而渔人利也
”

。 朱瘦竹则更是试

图
一

语概括讼师之本质 ：

“

讼师者何 ？ 老于讼 ， 诱人以讼 ， 而谋其利也 。

”

〔９７ 〕 这种从明清时期

遗留下来的对讼师和金钱之关系 的模式化强调 ， 在清末和 民 国 时期 ，

一

直都是建立于必要

的
“

法律商业主义
”

基础之上的新兴律师职业为社会大众接受的 巨大障碍之
一

。
〔
９８

〕

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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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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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 ｓｄｏｅｓ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ｅｅｓｃｈａｒ
ｇ
ｅｄｂ

ｙｅｖｅ
ｒ
ｙ

ｌａｗｙｅｒｗｅｒｅｃｅｒｔａｉ ｎｌ
ｙ
ｕｎ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ｆｏｒｍｏｓｔｏｒｄｉ

？

ｎａｒｙｐｅｏｐ
ｌ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ｂｅｓ ｉｄｅｓ ｔｈｏｓｅ
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ｙｅｒｓ ，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ａｌ ｓｏｍａｎｙ
ｌｏｗｅｒｃｌａｓｓｌｉ ｔｅｒａｔｉｗｈｏ

ｏｎｌｙａｃｔｅｄａｓｌａｗｙｅｒｓ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ｌｙａｎｄｃｈａｒ
ｇ
ｅｄｌｏｗｅｒｆｅｅｓｆｏｒｗｒｉｔｉｎ

ｇ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

Ｔｏａｖｏ ｉｄｍｏｒｅｌａｗ
？

ｓｕ ｉｔｓｂｅｉｎ
ｇｐ

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 
ｌａｗｙｅｒｓ 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ｒｏｍａｌｉｔｉｇ

ｉｏｕｓｓｏｃ ｉｅｔｙ ，ｏｆｆｉ ｃｉａｌｓ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
ｙｎａｓ

ｔ
ｙ ｓｔ

ｉ
ｇ
ｍａｔｉｚｅｄａｓａｗｈｏｌｅｔｈｉｓ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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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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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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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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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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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ｔｉｇｉｏｕｓｎｅｓ ｓ
，
ｌ ａｗｙｅｒ ，ｃｈａｍｐｅｒｔｙ ，

ｆｅｅｆｏ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ｃｏｍｐ
ｌａ ｉｎｔ

〔
９７

】 前引 〔 ７８ 〕 ， 襟霞阁主人编纂书 ，

“

序二
”

，

“

序七
”

，

“

序八
”

Ｄ

〔
９８

〕 前引 〔 ４ １
〕 ， 尤陈俊文 ， 第 ５ ２ 页 以下

； 陈同 ： 《律师制 度的建立与近代 中 国社会变迁 》 ， 《史林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７

期 ， 第 １ ６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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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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